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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释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双飞轴承、股份公司 
指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如文意所指，为

本公司变更设立前的期间，则指双飞有限 

双飞有限 指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 

材料厂 指 嘉善县双飞无油润滑材料厂 

顺飞投资 指 嘉善顺飞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腾飞投资 指 嘉善腾飞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达晨创投 指 佛山达晨创银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浙创创投 指 浙江浙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工会 指 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工会委员会 

嘉善县产权事务所 指 嘉善县城乡集体股份制企业产权事务所 

本确认意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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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双飞轴承）

拟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公

司成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发行人股本形成及其变化 

发行人股本的形成过程，经过了嘉善金属塑料自润滑轴承联营厂、嘉善县无

油润滑轴承厂、嘉善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浙江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和浙江

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等几个阶段。股本变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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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金属塑料自润滑轴承联营厂 

（1988 年 5 月，注册资金 9.9 万元） 

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 

（1993 年 2 月，注册资金 117.15 万元） 

1993 年-2000 年历次股权变动 

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 

（1993 年 10 月，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金

180 万元，股东为范泾乡人民政府和 108 名自然人）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 

（2007 年 12 月，注册资本 1,380 万元）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 

（2008 年 4 月，注册资本 3,540 万元）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注册资本增至 6,000 万元） 

2011 年 6 月，股权转让，股东变更为 7

名自然人及顺飞投资、腾飞投资 

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 

（1989 年 9 月，注册资金 19.73 万元） 

嘉善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 

（2000 年 8 月，注册资本 1,080 万元，股东为 7 名自

然人及工会） 

2001 年 3 月，股权转让，股东变更为 9 名

自然人股东及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 

2003 年 10 月，股权转让，股东变更为 8

名自然人股东及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 

2004 年 5 月，股权转让，股东变更为 7 名

自然人股东及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 

 
2006 年 4 月，股权转让，股东变更为 8 名

自然人 

2007 年 10 月，股权转让，股东变更为 7

名自然人股东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9月，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注册资本6,316万元） 

2011 年 6 月，增资至 6,316 万元，股东

变更为 7 名自然人及顺飞投资、腾飞投

资、达晨创投、浙创创投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 

（2000 年 8 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双飞无油轴承

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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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前身最早追溯至 1988 年成立的嘉善金属塑料自润滑轴承联营厂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可追溯到 1988年 5月 27日成立的嘉

善金属塑料自润滑轴承联营厂。 

1988 年 5 月，范泾乡工业公司与嘉善阀门厂签订《联营协议书》，约定合资

联办嘉善金属塑料自润滑轴承联营厂（以下简称联营厂），协议规定联营厂固定

资产暂定 15 万元，其中房屋为 5 万元，设备 10 万元（由双方各出资 5 万元），

流动资金双方各占 50%。 

根据双方制定的《企业章程》，联营厂注册资金确定为 9.9 万元，双方各出

资 50%。 

1988 年 5 月 9 日，嘉善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下发《关于同意新建嘉善金属塑

料自润滑轴承联营厂的批复》（“善乡镇（88）71 号”），同意由嘉善县范泾乡工

业公司与嘉善阀门厂合资筹建嘉善金属塑料自润滑轴承联营厂，企业注册资金为

9.9 万元，企业性质为集体与集体联营，经营范围为改性 MC 尼龙轴承、金属增

强 PTFE、POM 机床导轨、轴承、轴瓦。 

1988 年 5 月 12 日，嘉善县范泾信用社出具《工商企业注册资金资信证明》

和《验资报告单》，确认联营厂实有资金 9.9 万元。 

1988 年 5 月 27 日，浙江省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善工商（88）执

照字 221078 号”营业执照。 

（二）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 

1、1989 年 9 月，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 

1989 年 6 月，企业申请变更名称为“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以及增加注册

资金。 

1989 年 6 月 17 日，浙江省嘉善县范泾信用社出具《验资报告单》，确认嘉

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注册资金增加至 19.73 万元。 

1989 年 9 月 1 日，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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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登记手续。 

2、1990 年 12 月， 范泾乡工业公司与嘉善阀门厂解除联营 

1990 年 11 月 12 日，范泾乡工业公司与嘉善阀门厂签订《终止联营结算协

议书》，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申请企业性质由集体与集体联营变更为集体所有

制。协议约定 1990 年 12 月 25 日为联营终止日期，嘉善阀门厂应得款项包括投

资款本金 50,000 元和 1990 年度结算款 47,965.60 元，1989 年尚欠利润 2,000 元，

合计 99,965.6 元。 

经查阅联营厂 1990 年度相关记账凭证、原始凭证、账册等财务资料，至 1990

年 12 月 27 日，联营厂与嘉善阀门厂已依据协议结清双方全部权益。 

3、1993 年 2 月，注册资金增至 117.15 万元 

1993 年 2 月，企业申请增加注册资金至 117.15 万元。 

1993 年 1 月 16 日，嘉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善会师验字［1993］32 号”《验

资报告》，确认截止 1992 年 12 月 31 日企业所有者权益为 117.1668 万元。 

1993 年 2 月，企业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善企注册号 14659384-9”《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

注册资金 117.15 万元。 

4、1993 年 10 月，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 

为进一步深化城乡企业改革，明确企业产权关系，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依据嘉善县人民政府 1993 年 2 月下发的《嘉善县城乡集

体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善政（1993）18 号）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制。 

（1）改制申请 

1993 年 8 月 20 日，嘉善县范泾乡工业公司和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向嘉善

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报送《关于将嘉善无油润滑轴承厂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

的申请》，申请将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分乡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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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职工个人股、机动股（作为除乡集体股以外的其它股份的预备股，在未认购

前作乡集体股）三种，实行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 

（2）资产评估及确认 

1993 年 8 月 20 日，嘉善县产权事务所范泾乡办事处依据嘉善县人民政府

1993 年下发《嘉善县城乡集体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善政（1993）18 号）、《关

于乡（镇）村企业推进股份合作制若干问题的补充意见》（善政[1993]106 号）以

及嘉善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1993 年下发的《嘉善县乡（镇）村股份合作制企

业资产评估、折股试行办法》（善体改[1993]21 号）等关于改制资产评估的相关

规定，对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

资产评估报告》，确认截止 1993 年 7 月 1 日，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资产实有价

值评估值为 180 万元。 

1993 年 8 月 20 日，嘉善县范泾乡工业公司对上述评估结果予以确认。 

1993 年 9 月 17 日，嘉善县城乡集体股份制企业产权事务所对上述评估结果

进行了确认。 

（3）改制批复 

1993 年 8 月 30 日，嘉善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善体改股合（1993）5 号”

《关于同意将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批复》，同意嘉善

县无油润滑轴承厂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企业注册资本 180 万元，其中，乡集

体股股本金 90 万元；职工个人股股本金 45 万元，可按相关规定募集；机动股股

本金 45 万元，在未被认购前由归属乡集体的资产中垫入，并暂作乡集体股股份。 

（4）改制实施 

根据嘉善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上述批复，108 名自然人（均为公司职工）

出资 45 万元购买了职工个人股，具体认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1 孙志华 40,000 56 王桂莲 2,000 

2 姚祖胜 20,000 57 沈玲萍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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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3 王伟业 20,000 58 陈剑华 2,000 

4 周引春 20,000 59 柴荣珍 2,000 

5 徐耕 10,000 60 吴素英 2,000 

6 张思祥 10,000 61 张银华 2,000 

7 陈志明 10,000 62 张学东 2,000 

8 赵永乐 10,000 63 陆忠飞 2,000 

9 张洪 8,000 64 沈治中 2,000 

10 谈建新 8,000 65 沈金祥 2,000 

11 浦志林 7,000 66 朱彩珍 2,000 

12 周锦洪 6,000 67 曹小龙 2,000 

13 黄国林 6,000 68 吴四娟 2,000 

14 程汉忠 5,000 69 周国萍 2,000 

15 俞士伟 5,000 70 周华根 2,000 

16 黄连法 5,000 71 浦明汉 2,000 

17 沈荣华 5,000 72 陆明强 2,000 

18 赵华钦 5,000 73 夏国荣 2,000 

19 翁玉桂 5,000 74 张文娟 2,000 

20 陈志鳌 5,000 75 朱菊芳 2,000 

21 李顺明 5,000 76 周引乾 2,000 

22 石国笙 5,000 77 杭祥根 2,000 

23 程卫国 5,000 78 谈文彩 2,000 

24 薛宝祥 5,000 79 陈岱红 2,000 

25 竺兆中 5,000 80 浦雪兰 2,000 

26 刘海 5,000 81 浦明甫 2,000 

27 王琪 5,000 82 徐向东 2,000 

28 吕壬基 5,000 83 姚勇义 2,000 

29 陈琛 4,000 84 金凤英 2,000 

30 陈彩花 4,000 85 王彩荷 2,000 

31 朱美英 4,000 86 周富英 2,000 

32 单亚元 4,000 87 王静芳 2,000 

33 沈持正 4,000 88 杭勤松 2,000 

34 顾美娟 4,000 89 杭碧莲 2,000 

35 曹亚芳 4,000 90 金彩芳 2,000 

36 周彩珍 4,000 91 谈彦云 2,000 

37 陆明丽 4,000 92 马方炎 2,000 

38 高林珍 4,000 93 吴为民 2,000 

39 沈玲英 4,000 94 沈雅芳 2,000 

40 李剑青 4,000 95 郁申险 2,000 

41 郁美华 4,000 96 郁振东 2,000 

42 王金英 4,000 97 倪中海 2,000 

43 顾跃明 4,000 98 吴红娥 2,000 



 

4-5-1-8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44 王明元 3,000 99 沈之明 2,000 

45 陶兴忠 3,000 100 陈勇 2,000 

46 顾爱明 3,000 101 浦泉荣 2,000 

47 单亚明 3,000 102 张大基 2,000 

48 周芳 3,000 103 朱海明 2,000 

49 沈利忠 3,000 104 夏善明 2,000 

50 沈林根 3,000 105 张新平 2,000 

51 陆镇 3,000 106 唐建强 2,000 

52 高凤英 3,000 107 俞振浩 2,000 

53 王炳良 3,000 108 于善光 2,000 

54 周春峰 2,000 
合计 450,000 

55 曹立忠 2,000 

经过上述认股，乡集体股股本金 135 万元（包括机动股股本金 45 万元），职

工个人股股本金 45 万元。 

（5）验资、登记及股份托管 

1993 年 8 月 22 日，嘉善县城乡集体股份制企业产权事务所、嘉善县产权事

务所范泾办事处出具了《企业实际到位股本金报告表》，显示企业实际到位股本

金总额为 180 万元。 

1993 年 10 月 25 日，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依法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当时有效的嘉善县人民政府《关于乡（镇）村企业推进股份合作制若干

问题的补充意见》(善政（1993）106 号)第十七条规定：“股东拥有的股权证由县

城乡集体股份制企业产权事务所统一托管”，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编制了《嘉

善县股份合作制企业股权证登记花名册》，并于 1993 年 11 月在嘉善县产权事务

所办理了企业股权证托管手续。 

根据托管资料，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股东出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1 范泾乡人民政府[注 1]
 1,352,000 56 曹立忠 2,000 

2 孙志华 40,000 57 王桂莲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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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3 姚祖胜 20,000 58 沈玲萍 2,000 

4 王伟业 20,000 59 陈剑华 2,000 

5 周引春 20,000 60 柴荣珍 2,000 

6 徐耕 10,000 61 吴素英 2,000 

7 张思祥 10,000 62 张银华 2,000 

8 陈志明 10,000 63 张学东 2,000 

9 赵永乐 10,000 64 沈治中 2,000 

10 张洪 8,000 65 沈金祥 2,000 

11 谈建新 8,000 66 朱彩珍 2,000 

12 浦志林 7,000 67 曹小龙 2,000 

13 周锦洪 6,000 68 吴四娟 2,000 

14 黄国林 6,000 69 周国萍 2,000 

15 程汉忠 5,000 70 周华根 2,000 

16 俞士伟 5,000 71 浦明汉 2,000 

17 黄连法 5,000 72 陆明强 2,000 

18 沈荣华 5,000 73 夏国荣 2,000 

19 赵华钦 5,000 74 张文娟 2,000 

20 翁玉桂 5,000 75 朱菊芳 2,000 

21 陈志鳌 5,000 76 周引乾 2,000 

22 李顺明 5,000 77 杭祥根 2,000 

23 石国笙 5,000 78 谈文彩 2,000 

24 程卫国 5,000 79 陈岱红 2,000 

25 薛宝祥 5,000 80 浦雪兰 2,000 

26 竺兆中 5,000 81 浦明甫 2,000 

27 刘海 5,000 82 徐向东 2,000 

28 王琪 5,000 83 姚勇义 2,000 

29 吕壬基 5,000 84 金凤英 2,000 

30 陈琛 4,000 85 王彩荷 2,000 

31 陈彩花 4,000 86 周富英 2,000 

32 朱美英 4,000 87 王静芳 2,000 

33 单亚元 4,000 88 杭勤松 2,000 

34 沈持正 4,000 89 杭碧莲 2,000 

35 顾美娟 4,000 90 金彩芳 2,000 

36 曹亚芳 4,000 91 谈彦云 2,000 

37 周彩珍 4,000 92 马方炎 2,000 

38 陆明丽 4,000 93 吴为民 2,000 

39 高林珍 4,000 94 沈雅芳 2,000 

40 沈玲英 4,000 95 郁申险 2,000 

41 李剑青 4,000 96 郁振东 2,000 

42 郁美华 4,000 97 倪中海 2,000 

43 王金英 4,000 98 吴红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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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44 顾跃明 4,000 99 沈之明 2,000 

45 王明元 3,000 100 陈勇 2,000 

46 陶兴忠 3,000 101 浦泉荣 2,000 

47 顾爱明 3,000 102 张大基 2,000 

48 单亚明 3,000 103 朱海明 2,000 

49 周芳 3,000 104 夏善明 2,000 

50 沈利忠 3,000 105 张新平 2,000 

51 沈林根 3,000 106 徐智雷[注 2]
 2,000 

52 陆镇 3,000 107 俞振浩 2,000 

53 高凤英 3,000 108 于善光 2,000 

54 王炳良 3,000 
合计 1,800,000 

55 周春峰 2,000 

 [注 1]根据当时有效的嘉兴市人民政府 1987 年 10 月 26 日下发的《关于健全乡镇工业

公司组织领导的意见》（嘉政[1987]50 号）的规定，乡镇工业公司是乡镇范围内的合作经济

组织，由乡人民政府领导。同时，由于嘉善县范泾乡工业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因此嘉

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乡集体股的股东确认为嘉善县范泾乡人民政府，并以此向嘉善县产权事

务所进行登记，核发股权证。 

原职工个人股东陆忠飞股权证托管前退股本金 2,000 元，转入乡集体股，故乡集体股股

本金合计为 1,352,000 元。 

[注 2]原职工个人股东唐建强在股份证托管前将其 2,000 元股本金转让给徐智雷，故在

嘉善县产权事务所登记的股东为徐智雷，转让情况详见本节“4、1993 年-2000 年历次股权变

动情况”。 

本次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经本次股权变动的原因是轴承厂由集体企业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新

增 108 名自然人股东入股。 

交易定价依据 新增的 108 名自然人股东按照评估确认的资产价值认购股份。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经上述核查，轴承厂改组为股份制企业时，进行了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

原企业的资产全部界定为集体资产，并在此基础上部分转让给个人股东用

于认股，最终设置为集体股 135 万元和个人股 45 万元，并在嘉善县产权事

务所办理了股权证托管登记手续。因此，轴承厂改组为股份制企业的过程

符合当时有效的各级政府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国有资产、集体资

产和职工权益的情形，改组为股份制企业至今也不存在任何的股权纠纷及

其他法律风险。据此，保荐机构认为，轴承厂改组为股份制企业的过程合

法合规，不存在法律纠纷。 



 

4-5-1-11 

5、1993 年-2000 年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1）1993 年股权转让 

出让方 转让股本金（元） 转让价款（元） 受让方 

唐建强 2,000  2,000  徐智雷 

陆忠飞 2,000  2,000  范泾乡人民政府 

该等股权转让系发生于企业在嘉善县产权事务所进行股权登记之前，双方虽

未签署相关协议或书面文件，但该等转让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转让后嘉善

县产权事务所向受让方核发了股权证，办理了相关手续，不存在潜在的股权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本金（万元） 占比 

范泾乡人民政府 135.2 75.11% 

孙志华等 107 名自然人 44.80 24.89% 

合计 180.00 100.00% 

（2）1995 年股权转让 

1995年 4月，吴四娟将其持有的 2,000元股本金转让给范泾乡人民政府；1995

年 9 月，张思祥、陈志明将其分别持有的 10,000 元、10,000 元股本金转让给范

泾乡人民政府。 

出让方名称 股本金（元） 转让价款（元） 受让方名称 

吴四娟 2,000 2,000 

范泾乡人民政府 张思祥 10,000 10,000 

陈志明 10,000 10,000 

上述股权转让，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

完毕，且嘉善县产权事务所向受让方核发股权证，办理了相关手续，不存在潜在

的股权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本金（万元） 占比 

范泾乡人民政府 137.40 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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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本金（万元） 占比 

孙志华等 104 名自然人 42.60 23.67% 

合计 180.00 100.00%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吴四娟因从轴承厂离职而出让股权，张思祥、陈志明均因不再投资轴承厂 

而出让股权，该等出让方经与受让方协商一致进行了上述股权转让。 

交易定价依据 
交易价款经交易双方自愿协商确定，交易双方并于 1998 年签署《出让股份

书》与《受让股份书》确认。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该等转让价款当时已支付完毕，出让方交付了股权证，1998 年双方签署了

《出让股份书》与《受让股份书》，嘉善县产权事务所于 1998 年向受让方

核发了股权证。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法律纠纷。 

（3）1998 年股权转让 

1997 年 12 月 29 日，经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董事会通过，范泾乡人民政

府将其持有的 32 万元股本金分别转让给孙志华 16 万元、周引春 8 万元、姚祖胜

8 万元，该等事项同时获得了范泾乡人民政府和范泾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同

意。本次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出让方名称 股本金（元） 转让价款（元） 受让方名称 

范泾乡人民政府 160,000 160,000 孙志华 

范泾乡人民政府 80,000 80,000 周引春 

范泾乡人民政府 80,000 80,000 姚祖胜 

此次股权转让以出资额为定价依据，1998 年 1 月，上述受让股东支付了股

权转让款。根据此次转让的董事会决议，上述三人的股权转让款项用于扩大企业

再生产，故留存于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使用。 

鉴于此次 32 万元集体股权转让，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将受让股东交付的

32 万元股权转让款留存企业而未交于乡政府，且此次转让定价未考虑当时轴承

厂的净资产，因此，2012 年 1 月 19 日，干窑镇政府与发行人签署了《关于原嘉

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集体股权益结算之确认书》，确定本次转让以嘉善县无油润

滑轴承厂 1997 年底的账面净资产为基础，此次股权转让价款及利息合计 209.84

万元。2012 年 1 月，周引春代表原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受让股东将包括该款

项的补偿款支付给了嘉善县干窑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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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认为，虽然此次股权转让股权受让方交付的款项当时留存于轴承

厂而未支付给股权出让方，存在一定瑕疵，但该等款项已由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

引春代表当时受让股东补偿给嘉善县干窑镇人民政府，因此，此次股权转让及款

项支付未损害集体的权益，亦未损害发行人及其他小股东的权益，该等事项不存

在潜在的争议或纠纷。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嘉善县范围内当时推行集体企业改制，故轴承厂的集体股经有关政府主管

部门同意逐步向企业员工等出让。本次股权转让为乡集体股第一次出让。 

交易定价依据 

经轴承厂董事会审议通过，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此次股权转让以出资额

为定价依据，未进行审计、评估。 

2012 年 1 月，干窑镇政府与发行人签署《关于原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集

体股权益结算之确认书》，确认：1998 年 1 月集体股 32 万元退出时，轴承

厂将受让股东交付的 32 万元股权转让款留存企业而未交于乡政府，且并未

结合当时股东权益进行集体股溢价转让。因此，原轴承厂受让股东应向干

窑镇政府支付股权转让款 142.83 万元及利息 67.01 万元。对于上述应支付

的款项，周引春代表原轴承厂受让股东于 2012年 1 月支付给了干窑镇政府。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双方签署《出让股份书》与《受让股份书》，价款已在当时支

付完毕，出让方交付了股权证，嘉善县产权事务所于 1998 年 4 月向受让方

核发了股权证。虽然本次集体股股权转让以出资额为定价依据、转让价款

当时留存于轴承厂而未支付给股权出让方，且未进行审计和评估，存在一

定瑕疵，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周引春已代表当时受让股东对干窑镇政府进

行了补偿，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及款项支付未损害集体股权益，亦未损害

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权益，该等事项不存在法律纠纷。 

1998 年 3 月，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出让方姓名 股本金（元） 转让价款（元） 受让方姓名 

谈建新 8,000 8,000 孙志华 

沈荣华 5,000 5,000 孙志华 

黄连法 5,000 5,000 孙志华 

倪中海 2,000 2,000 姚祖胜 

吴为民 2,000 2,000 王彩荷 

沈治中 2,000 2,000 沈持正 

竺兆中 5,000 5,000 刘海 

周富英 2,000 2,000 周华根 

夏国荣 2,000 2,000 王丽红 

王明元 3,000 3,000 王丽红 

上述股权转让，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完毕，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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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在嘉善县产权事务所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嘉善县产权事务所

向受让股东核发了新的股权证。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谈建新、倪中海、吴为民、沈治中、周富英、夏国荣均因从轴承厂离职而

出让股权，其他人（沈荣华、黄连法、竺兆中、王明元）均因不再投资轴

承厂而出让股权。 

交易定价依据 上述转让价款均由交易双方自愿协商确定。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双方签署《出让股份书》与《受让股份书》，价款已在当时支

付完毕，出让方交付了股权证，嘉善县产权事务所于 1998 年 4 月向受让方

核发了股权证。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法律纠纷。 

上述股权转让后，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占比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占比 

1 范泾乡人民政府 1,054,000  58.56% 50 王炳良 3,000  0.17% 

2 孙志华 218,000  12.11% 51 周春峰 2,000  0.11% 

3 姚祖胜 102,000  5.67% 52 曹立忠 2,000  0.11% 

4 周引春 100,000  5.56% 53 王桂莲 2,000  0.11% 

5 王伟业 20,000  1.11% 54 沈玲萍 2,000  0.11% 

6 徐耕 10,000  0.56% 55 陈剑华 2,000  0.11% 

7 刘海 10,000  0.56% 56 柴荣珍 2,000  0.11% 

8 赵永乐 10,000  0.56% 57 吴素英 2,000  0.11% 

9 张洪 8,000  0.44% 58 张银华 2,000  0.11% 

10 浦志林 7,000  0.39% 59 张学东 2,000  0.11% 

11 沈持正 6,000  0.33% 60 沈金祥 2,000  0.11% 

12 周锦洪 6,000  0.33% 61 朱彩珍 2,000  0.11% 

13 黄国林 6,000  0.33% 62 曹小龙 2,000  0.11% 

14 王丽红 5,000  0.28% 63 周国萍 2,000  0.11% 

15 程汉忠 5,000  0.28% 64 浦明汉 2,000  0.11% 

16 俞士伟 5,000  0.28% 65 陆明强 2,000  0.11% 

17 赵华钦 5,000  0.28% 66 张文娟 2,000  0.11% 

18 翁玉桂 5,000  0.28% 67 朱菊芳 2,000  0.11% 

19 陈志鳌 5,000  0.28% 68 周引乾 2,000  0.11% 

20 李顺明 5,000  0.28% 69 杭祥根 2,000  0.11% 

21 石国笙 5,000  0.28% 70 谈文彩 2,000  0.11% 

22 程卫国 5,000  0.28% 71 陈岱红 2,000  0.11% 

23 薛宝祥 5,000  0.28% 72 浦雪兰 2,000  0.11% 

24 王琪 5,000  0.28% 73 浦明甫 2,000  0.11% 

25 吕壬基 5,000  0.28% 74 徐向东 2,0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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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占比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占比 

26 陈琛 4,000  0.22% 75 姚勇义 2,000  0.11% 

27 陈彩花 4,000  0.22% 76 金凤英 2,000  0.11% 

28 朱美英 4,000  0.22% 77 王静芳 2,000  0.11% 

29 单亚元 4,000  0.22% 78 杭勤松 2,000  0.11% 

30 顾美娟 4,000  0.22% 79 杭碧莲 2,000  0.11% 

31 曹亚芳 4,000  0.22% 80 金彩芳 2,000  0.11% 

32 周彩珍 4,000  0.22% 81 谈彦云 2,000  0.11% 

33 陆明丽 4,000  0.22% 82 马方炎 2,000  0.11% 

34 高林珍 4,000  0.22% 83 沈雅芳 2,000  0.11% 

35 沈玲英 4,000  0.22% 84 郁申险 2,000  0.11% 

36 李剑青 4,000  0.22% 85 郁振东 2,000  0.11% 

37 周华根 4,000  0.22% 86 吴红娥 2,000  0.11% 

38 郁美华 4,000  0.22% 87 沈之明 2,000  0.11% 

39 王金英 4,000  0.22% 88 陈勇 2,000  0.11% 

40 王彩荷 4,000  0.22% 89 浦泉荣 2,000  0.11% 

41 顾跃明 4,000  0.22% 90 张大基 2,000  0.11% 

42 陶兴忠 3,000  0.17% 91 朱海明 2,000  0.11% 

43 顾爱明 3,000  0.17% 92 夏善明 2,000  0.11% 

44 单亚明 3,000  0.17% 93 张新平 2,000  0.11% 

45 周芳 3,000  0.17% 94 徐智雷 2,000  0.11% 

46 沈利忠 3,000  0.17% 95 俞振浩 2,000  0.11% 

47 沈林根 3,000  0.17% 96 于善光 2,000  0.11% 

48 陆镇 3,000  0.17% 
合计   1,800,000  100.00% 

49 高凤英 3,000  0.17% 

（4）1999 年股权转让 

1999 年 11 月 15 日，经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董事会通过，并经范泾乡人

民政府、范泾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嘉善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同意确

认，范泾乡人民政府将其持有的 34.68 万元股本金分别转让给孙志华 17.48 万元、

周引春 8.45 万元、姚祖胜 8.75 万元。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出让方名称 股本金（元） 转让价款（元） 受让名称 

范泾乡人民政府 

174,800 174,800 孙志华 

87,500 87,500 姚祖胜 

84,500 84,500 周引春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本次股权转让以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账面净资产为

基础，确认股权转让价款为 250 万元，该等价款已支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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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款项的具体支付情况如下： 

此次股权转让款 250 万元中除股权受让方孙志华、周引春、姚祖胜支付 34.68

万元外，其余股权转让款 215.32 万元系由轴承厂以属于包括受让股东在内当时

全体股东的留存收益支付。 

保荐机构经核查当时轴承厂的财务账簿及对当时股东的访谈确认，上述以属

于股东留存收益支付的 215.32 万元款项实际上系当时轴承厂向股东的分红款。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当时嘉善县范围内推行集体企业改制，故轴承厂的集体股经有关政府主管

部门同意逐步向企业员工等出让。本次股权转让为乡集体股第二次出让。 

交易定价依据 
经轴承厂董事会审议通过，以 1998 年底轴承厂账面净资产为基础（未经审

计和评估），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款为 250 万元。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此次股权转让款 250万元中除股权受让方孙志华、周引春、姚祖胜支付 34.68

万元外，其余股权转让款 215.32 万元系由轴承厂以属于包括受让股东在内

当时全体股东的留存收益支付。本次以属于股东的留存收益支付得到了当

时轴承厂全体股东的同意，且在 2012 年周引春代表原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

厂受让股东对该等分红事项涉及的集体股股东和其他自然人股东的权益进

行了相应补偿。因此，上述以向全体股东分红的留存收益支付股权转让溢

价款的事项合理且未实际损害集体股股东和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存在股东

侵占发行人资产、以发行人资产向另一股东支付转让款的情形。此外，上

述股权转让双方签署了《出让股份书》与《受让股份书》，出让方交付了股

权证，嘉善县产权事务所向受让方核发了股权证。因此，该等事项不存在

法律纠纷。 

鉴于上述股权转让溢价款 215.32 万元系以属于股东的留存收益支付，从而

影响了集体股股东及其他股东的权益。为此，2012 年 1 月，周引春代表原嘉善

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受让股东将包括当时按照集体股的权益比例享有的金额及其

利息 43.01 万元补偿款支付给了嘉善县干窑镇人民政府。此外，2012 年 8 月，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周引春已出具承诺，同意代表当时三名受让股东就上述分红款涉

及其他 91 名自然人股东的权益进行补偿。据此承诺，并基于公平原则，周引春

同意代表三名受让股东先行支付上述补偿款项 38.99万元及其利息16.33万元（按

照定期利率计算），补偿支付给其他股东。2015 年 12 月，周引春已对该等自然

人股东中的 76 人实际进行了补偿（补偿款已由该等自然人股东签名领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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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因去世尚需确定适格继承人的原自然人股东、无法联系上的其他自然人股东的

相关补偿款交付于发行人财务。 

保荐机构认为，此次股权转让款中的 215.32 万元以属于股东的留存收益支

付得到了当时轴承厂全体股东的同意，且该等分红款项涉及的集体股股东和 91

名自然人股东的权益已由受让股东进行相应补偿或作出补偿承诺，且该等补偿承

诺涉及的金额较小。因此，以向全体股东分红的留存收益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款的

方式合理且未损害集体股股东和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存在股东侵占发行人资产、

以发行人资产向另一股东支付转让款的情形，此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潜在的争议或

纠纷，对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此外，自然人王炳良将其持有的 3000 元股本金转让给周引春，转让价格为

3000 元。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出让方因从轴承厂离职而出让股权，并与受让方协商一致进行了本次股权

转让。 

交易定价依据 经交易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确定转让价款为 3,000 元。 

交易价款支付

情况 
该等转让价款已于当时支付完毕。 

股东出资来源

及合法性 
该等出资来源于受让方自有资金，该等资金来源合法。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双方签署了《出让股份书》与《受让股份书》，价款当时已

支付完毕，出让方交付了股权证，嘉善县产权事务所向受让方核发了股权

证。因此，该等股权转让不存在法律纠纷。 

上述股权转让，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1999 年 11 月嘉善县无油润滑轴

承厂在嘉善县产权事务所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且嘉善县产权事务所向受让股东

核发了新的股权证。 

本次股权转让后，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占比 

序

号 

股东名

称 
股本金（元） 占比 

1 范泾乡人民政府 707,200  39.29% 49 高凤英 3,000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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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占比 

序

号 

股东名

称 
股本金（元） 占比 

2 孙志华 392,800  21.82% 50 周春峰 2,000  0.11% 

3 姚祖胜 189,500  10.53% 51 曹立忠 2,000  0.11% 

4 周引春 187,500  10.42% 52 王桂莲 2,000  0.11% 

5 王伟业 20,000  1.11% 53 沈玲萍 2,000  0.11% 

6 徐耕 10,000  0.56% 54 陈剑华 2,000  0.11% 

7 刘海 10,000  0.56% 55 柴荣珍 2,000  0.11% 

8 赵永乐 10,000  0.56% 56 吴素英 2,000  0.11% 

9 张洪 8,000  0.44% 57 张银华 2,000  0.11% 

10 浦志林 7,000  0.39% 58 张学东 2,000  0.11% 

11 沈持正 6,000  0.33% 59 沈金祥 2,000  0.11% 

12 周锦洪 6,000  0.33% 60 朱彩珍 2,000  0.11% 

13 黄国林 6,000  0.33% 61 曹小龙 2,000  0.11% 

14 王丽红 5,000  0.28% 62 周国萍 2,000  0.11% 

15 程汉忠 5,000  0.28% 63 浦明汉 2,000  0.11% 

16 俞士伟 5,000  0.28% 64 陆明强 2,000  0.11% 

17 赵华钦 5,000  0.28% 65 张文娟 2,000  0.11% 

18 翁玉桂 5,000  0.28% 66 朱菊芳 2,000  0.11% 

19 陈志鳌 5,000  0.28% 67 周引乾 2,000  0.11% 

20 李顺明 5,000  0.28% 68 杭祥根 2,000  0.11% 

21 石国笙 5,000  0.28% 69 谈文彩 2,000  0.11% 

22 程卫国 5,000  0.28% 70 陈岱红 2,000  0.11% 

23 薛宝祥 5,000  0.28% 71 浦雪兰 2,000  0.11% 

24 王琪 5,000  0.28% 72 浦明甫 2,000  0.11% 

25 吕壬基 5,000  0.28% 73 徐向东 2,000  0.11% 

26 陈琛 4,000  0.22% 74 姚勇义 2,000  0.11% 

27 陈彩花 4,000  0.22% 75 金凤英 2,000  0.11% 

28 朱美英 4,000  0.22% 76 王静芳 2,000  0.11% 

29 单亚元 4,000  0.22% 77 杭勤松 2,000  0.11% 

30 顾美娟 4,000  0.22% 78 杭碧莲 2,000  0.11% 

31 曹亚芳 4,000  0.22% 79 金彩芳 2,000  0.11% 

32 周彩珍 4,000  0.22% 80 谈彦云 2,000  0.11% 

33 陆明丽 4,000  0.22% 81 马方炎 2,000  0.11% 

34 高林珍 4,000  0.22% 82 沈雅芳 2,000  0.11% 

35 沈玲英 4,000  0.22% 83 郁申险 2,000  0.11% 

36 李剑青 4,000  0.22% 84 郁振东 2,000  0.11% 

37 周华根 4,000  0.22% 85 吴红娥 2,000  0.11% 

38 郁美华 4,000  0.22% 86 沈之明 2,000  0.11% 

39 王金英 4,000  0.22% 87 陈勇 2,000  0.11% 

40 王彩荷 4,000  0.22% 88 浦泉荣 2,000  0.11% 

41 顾跃明 4,000  0.22% 89 张大基 2,0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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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本金（元） 占比 

序

号 

股东名

称 
股本金（元） 占比 

42 陶兴忠 3,000  0.17% 90 朱海明 2,000  0.11% 

43 顾爱明 3,000  0.17% 91 夏善明 2,000  0.11% 

44 单亚明 3,000  0.17% 92 张新平 2,000  0.11% 

45 周芳 3,000  0.17% 93 徐智雷 2,000  0.11% 

46 沈利忠 3,000  0.17% 94 俞振浩 2,000  0.11% 

47 沈林根 3,000  0.17% 95 于善光 2,000  0.11% 

48 陆镇 3,000  0.17% - 合计 1,800,000 100.00% 

（5）2000 年股权转让 

①集体股权转让 

2000 年 4 月 10 日，经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经嘉善县

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确认，范泾乡人民政府将其持有的 70.72 万元股本金转让分

别转让给孙志华等 62 名自然人。具体受让情况如下： 

序号 受让方名称 受让股本金（元） 序号 受让方名称 受让股本金（元） 

1 孙志华 150,000 33 徐国平 2,000 

2 周引春 133,200 34 吕蓉蓉 2,000 

3 浦志林 50,000 35 黄文彦 2,000 

4 沈持正 15,000 36 蔡根荣 2,000 

5 朱美英 10,000 37 陆明强 2,000 

6 浦四金 35,000 38 江叶 2,000 

7 姚祖胜 70,000 39 赵锦贤 2,000 

8 单亚元 25,000 40 顾永春 2,000 

9 陈彩花 20,000 41 于善光 2,000 

10 吴来强 20,000 42 王国强 2,000 

11 周锦洪 20,000 43 张学东 2,000 

12 夏善明 10,000 44 高凤英 2,000 

13 张洪 8,000 45 沈明钢 2,000 

14 王龙根 8,000 46 曹立忠 2,000 

15 陶根喜 8,000 47 陈学明 2,000 

16 沈林根 8,000 48 陶兴忠 2,000 

17 沈利忠 8,000 49 丁国琴 2,000 

18 俞士伟 6,000 50 沈之明 2,000 

19 朱林明 8,000 51 赵春强 2,000 

20 黄国林 8,000 52 张洁艳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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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让方名称 受让股本金（元） 序号 受让方名称 受让股本金（元） 

21 单亚明 4,000 53 陈琛 2,000 

22 李剑青 3,000 54 顾爱明 1,000 

23 陈勇 4,000 55 童永进 1,000 

24 高林珍 3,000 56 李红 1,000 

25 李钰铭 3,000 57 浦友明 1,000 

26 陈国华 3,000 58 朱蕾 1,000 

27 江小明 4,000 59 吴为民 1,000 

28 金松 3,000 60 徐玉祥 1,000 

29 杨学敏 3,000 61 陈雪明 1,000 

30 姚勇义 2,000 62 吴静娟 1,000 

31 郁建忠 2,000 
- 合计 707,200 

32 沈忠 2,000 

2000 年 4 月 27 日，嘉善县干窑镇人民政府[注]与 62 名自然人签署了《出让

股份书》和《股份受让书》；2000 年 5 月，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在嘉善县产权

事务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并向受让股东核发了新的股权证。2000 年 7 月，

企业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2000 年 7 月，嘉善县干窑镇人民政府等出具《证明》，截止到 2000 年 6 月

30 日，乡集体股已全部转让，在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已无原始股份。 

[注]根据嘉善县人民政府 1999 年 11 月 23 日下发的《关于调整部分乡镇建制的通知》，

范泾乡撤销建制，并入干窑镇，故该协议由干窑镇人民政府签署； 

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根据 2000 年 4 月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与嘉善县干

窑镇人民政府签署的《股份收购协议书》，嘉善县干窑镇人民政府除收取 70.72

万元股本金股权转让价款 70.72 万元外，还享受股权转让溢价款（即剩余权益，

协议中亦称“增值股”），双方确认并同意按资产评估的财务测算，并确定剩余权

益 303.34 万元，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按 1:1.22 的比例收购，金额为 370.07 万

元，因此股权转让价款为 440.79 万元；此外，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历年未交

税款 234.88 万元亦需支付给嘉善县干窑镇人民政府，股权转让溢价款及历年未

交税款合计 604.96 万元，由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分四年支付给嘉善县干窑镇

人民政府。根据 2000 年 7 月嘉善县干窑镇人民政府、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与

嘉善县双飞无油润滑材料厂签署的《增值股收购补充协议》，约定嘉善县无油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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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轴承厂应向嘉善县干窑镇人民政府支付的 604.96 万元款项由嘉善县无油润滑

轴承厂、嘉善县双飞无油润滑材料厂承担，其中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承担

317.94 万元，嘉善县双飞无油润滑材料厂承担 287.02 万元。2001 年 3 月-2005

年 8 月，双飞有限、材料厂均以双飞有限、材料厂当时包括受让股东在内全体股

东的分红款支付，且得到了该等股东的全体确认。 

此外，对于轴承厂、双飞有限及材料厂以向股东分红的留存收益向出让股东

支付股权转让款需要履行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义务，2012 年 3 月，发行人目前的

周引春等 7 名自然人股东代表原受让股东补交了该等税款，因此，该等事项亦不

存在潜在的税务风险。 

经保荐机构核查，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当时嘉善县范围内推行集体企业改制，故轴承厂的集体股经有关政府主管

部门同意逐步向企业员工等出让。本次股权转让为乡集体股第三次出让。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以当时的轴承厂账面净资产为基础（未进行审计、评估），双

方商定股权转让价款为 440.79 万元，即除股权转让价款 70.72 万元外，出

让方还享受股权转让溢价款（即剩余权益）为 370.07 万元。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当时包括受让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均同意进行分红并以分红款支付上述股

权转让溢价款，上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已得到当时双飞有限、材料厂

（包括双飞材料）全体股东确认，因此，以向全体股东分红的留存收益支

付股权转让溢价款的方式合理且未损害集体股股东和其他股东的权益，不

存在股东侵占发行人资产、以发行人资产向另一股东支付转让款的情形。

此外，2000 年 4 月，干窑镇政府与 62 名受让方签署了《出让股份书》与《受

让股份书》。就上述股权转让，出让方交付了股权证，嘉善县产权事务所向

受让方核发了股权证。据此，该等股权转让不存在法律纠纷。 

②自然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2000 年 4 月自然人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出让方名称 受让方名称 出让股本金（元） 转让价款（元） 

吕壬基 

单亚元 2,000 2,000 

浦四金 2,000 2,000 

张洪 1,000 1,000 

赵永乐 

周锦洪 2,000 2,000 

吴来强 2,000 2,000 

沈持正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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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方名称 受让方名称 出让股本金（元） 转让价款（元） 

陈彩花 2,000 2,000 

朱美英 2,000 2,000 

杭勤松 夏善明 2,000 2,000 

王琪 

王龙根 1,000 1,000 

陶根喜 2,000 2,000 

沈林根 2,000 2,000 

赵华钦 

沈利忠 2,000 2,000 

俞士伟 2,000 2,000 

高林珍 1,000 1,000 

陈志鳌 

朱林明 2,000 2,000 

黄国林 2,000 2,000 

李钰铭 1,000 1,000 

翁玉桂 

陈国华 1,000 1,000 

金松 2,000 2,000 

杨学敏 2,000 2,000 

徐耕 

江小明 1,000 1,000 

顾爱明 1,000 1,000 

童永进 1,000 1,000 

李红 1,000 1,000 

浦友明 1,000 1,000 

朱蕾 1,000 1,000 

吴为民 1,000 1,000 

徐玉祥 1,000 1,000 

陈雪明 1,000 1,000 

吴静娟 1,000 1,000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杭勤松因从轴承厂离职而出让股权，其他人均因不再投资于轴承厂而出让

股权。 

交易定价依据 上述各项股权转让价款均由各项交易双方自愿协商确定。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上述股权转让，双方签署了《出让股份书》与《受让股份书》，价款当时已

支付完毕，出让方交付了股权证，嘉善县产权事务所向受让方核发了股权

证。因此，该等股权转让不存在法律纠纷。 

2000 年 7 月，自然人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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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姓名/名称 受让方姓名/名称 转让/出资额（元） 转让价款 

张洪 孙志华 17,000 17,000 

徐国平 孙志华 2,000 2,000 

徐玉祥 孙志华 2,000 2,000 

陈雪明 孙志华 2,000 2,000 

高凤英 孙志华 2,000 2,000 

顾美娟 周引春 4,000 4,000 

顾爱明 周引春 5,000 5,000 

周彩珍 周引春 4,000 4,000 

顾跃明 周引春 4,000 4,000 

浦泉荣 浦明汉 2,000 2,000 

沈玲英 沈玲萍 4,000 4,000 

上述股权转让，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股份出让书》、《股份受让书》，转

让价款已支付完毕，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在嘉善县产权事务所办理了变更登记

手续，并向受让股东核发了新的股权证。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上述各出让方均因从轴承厂离职而出让股权。 

交易定价依据 上述各项股权转让价款均由各项交易双方自愿协商确定。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上述股权转让，双方签署了《出让股份书》与《受让股份书》，价款当时已

支付完毕，出让方交付了股权证，嘉善县产权事务所向受让方核发了股权

证。因此，该等股权转让不存在法律纠纷。 

上述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股本金（元） 占比（%） 序号 姓名 股本金（元） 占比（%） 

1 孙志华 567,800  31.54% 56 周春峰 2,000  0.11% 

2 周引春 337,700  18.76% 57 王桂莲 2,000  0.11% 

3 姚祖胜 259,500  14.42% 58 陈剑华 2,000  0.11% 

4 浦志林 57,000  3.17% 59 柴荣珍 2,000  0.11% 

5 浦四金 37,000  2.06% 60 吴素英 2,000  0.11% 

6 单亚元 31,000  1.72% 61 张银华 2,000  0.11% 

7 沈持正 23,000  1.28% 62 沈金祥 2,000  0.11% 

8 周锦洪 28,000  1.56% 63 朱彩珍 2,000  0.11% 

9 陈彩花 26,000  1.44% 64 曹小龙 2,000  0.11% 

10 吴来强 22,000  1.22% 65 周国萍 2,000  0.11% 

11 王伟业 20,000  1.11% 66 张文娟 2,0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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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股本金（元） 占比（%） 序号 姓名 股本金（元） 占比（%） 

12 朱美英 16,000  0.89% 67 朱菊芳 2,000  0.11% 

13 黄国林 16,000  0.89% 68 周引乾 2,000  0.11% 

14 夏善明 14,000  0.78% 69 杭祥根 2,000  0.11% 

15 沈利忠 13,000  0.72% 70 谈文彩 2,000  0.11% 

16 沈林根 13,000  0.72% 71 陈岱红 2,000  0.11% 

17 俞士伟 13,000  0.72% 72 浦雪兰 2,000  0.11% 

18 刘海 10,000  0.56% 73 浦明甫 2,000  0.11% 

19 陶根喜 10,000  0.56% 74 徐向东 2,000  0.11% 

20 朱林明 10,000  0.56% 75 金凤英 2,000  0.11% 

21 王龙根 9,000  0.50% 76 王静芳 2,000  0.11% 

22 高林珍 8,000  0.44% 77 杭碧莲 2,000  0.11% 

23 单亚明 7,000  0.39% 78 金彩芳 2,000  0.11% 

24 李剑青 7,000  0.39% 79 谈彦云 2,000  0.11% 

25 陈琛 6,000  0.33% 80 马方炎 2,000  0.11% 

26 沈玲萍 6,000  0.33% 81 沈雅芳 2,000  0.11% 

27 陈勇 6,000  0.33% 82 郁申险 2,000  0.11% 

28 王丽红 5,000  0.28% 83 郁振东 2,000  0.11% 

29 程汉忠 5,000  0.28% 84 吴红娥 2,000  0.11% 

30 陶兴忠 5,000  0.28% 85 张大基 2,000  0.11% 

31 李顺明 5,000  0.28% 86 朱海明 2,000  0.11% 

32 石国笙 5,000  0.28% 87 张新平 2,000  0.11% 

33 程卫国 5,000  0.28% 88 徐智雷 2,000  0.11% 

34 薛宝祥 5,000  0.28% 89 俞振浩 2,000  0.11% 

35 江小明 5,000  0.28% 90 郁建忠 2,000  0.11% 

36 金松 5,000  0.28% 91 沈忠 2,000  0.11% 

37 杨学敏 5,000  0.28% 92 吕蓉蓉 2,000  0.11% 

38 曹立忠 4,000  0.22% 93 黄文彦 2,000  0.11% 

39 曹亚芳 4,000  0.22% 94 蔡根荣 2,000  0.11% 

40 陆明丽 4,000  0.22% 95 江叶 2,000  0.11% 

41 张学东 4,000  0.22% 96 赵锦贤 2,000  0.11% 

42 周华根 4,000  0.22% 97 顾永春 2,000  0.11% 

43 浦明汉 4,000  0.22% 98 王国强 2,000  0.11% 

44 郁美华 4,000  0.22% 99 沈明钢 2,000  0.11% 

45 陆明强 4,000  0.22% 100 丁国琴 2,000  0.11% 

46 王金英 4,000  0.22% 101 赵春强 2,000  0.11% 

47 姚勇义 4,000  0.22% 102 张洁艳 2,000  0.11% 

48 王彩荷 4,000  0.22% 103 童永进 2,000  0.11% 

49 沈之明 4,000  0.22% 104 李红 2,000  0.11% 

50 于善光 4,000  0.22% 105 浦友明 2,0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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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股本金（元） 占比（%） 序号 姓名 股本金（元） 占比（%） 

51 李钰铭 4,000  0.22% 106 朱蕾 2,000  0.11% 

52 陈国华 4,000  0.22% 107 吴为民 2,000  0.11% 

53 周芳 3,000  0.17% 108 陈学明 2,000  0.11% 

54 陆镇 3,000  0.17% 109 吴静娟 2,000  0.11% 

55 高凤英 3,000  0.17% - 合计 1,800,000 100% 

6、政府部门关于公司历史沿革相关事项的确认意见 

（1）嘉善县人民政府的相关确认意见 

2012 年 1 月 19 日，嘉善县干窑镇人民政府与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了《关于原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集体股权益结算之确认书》，确认原范

泾乡人民政府在原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的集体股转让价款和股东权益的结算、

支付已经全部完成，原范泾乡人民政府与原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以及集体股受

让股东之间不存在未了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此基础上，2012 年 2 月 20 日，嘉善县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对浙江双飞

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嘉善双飞润滑材料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有关事项确认的

函》，确认： 

①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嘉善金属塑料自润滑轴承联营厂和

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的集体企业历史沿革、集体企业改制、股份合作制企业设

立时嘉善县城乡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产权事务所对乡集体股和职工个人股股东

的登记以及集体股退出的过程等事项履行了有关程序，符合当时国家及地方政府

的相关规定，该等行为合法、有效，各方之间的权益已经清算完毕，不存在损害

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和个人股东权益的情形，也不存在现实或潜在的股权纠纷及

其他法律风险。 

②嘉善县双飞无油润滑材料厂系因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挂靠为集体企业, 

已于 2000 年 7 月 6 日解除与嘉善县范泾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集体挂靠关

系,其解除集体挂靠关系并将经济性质变更为股份合作制符合当时法规及相关政

策的规定。 

③嘉善县双飞无油润滑材料厂在解除挂靠集体企业关系时，其产权属于轴承

厂转让后的 97 名自然人股东所有，嘉善县双飞无油润滑材料厂所拥有的资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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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集体资产和国有资产，其成立至今未因解除集体挂靠关系而发生产权权属

纠纷或争议,也不存在潜在纠纷或争议。 

④嘉善县双飞无油润滑材料厂及嘉善双飞润滑材料有限公司自设立至今被

认定为福利企业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况合法合规。 

（2）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行人历史沿革的确认意见 

2017 年 3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作出确认函，同意嘉善县人民政府的

上述确认意见。 

（三）有限公司阶段 

1、2000 年 8 月，嘉善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成立 

（1）股东会决议 

2000 年 8 月 10 日，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将嘉善县

无油润滑轴承厂变更为嘉善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将注册资本从原来的 180

万元变更为 1,080 万元；同意将原股东除孙志华、周引春、姚祖胜、浦志林、浦

四金、单亚元、沈持正以外的 101 名[注]自然人股东，合并成工会参与新的公司的

投资。 

[注]原自然人股东浦明甫去世后，其出资额由其配偶周国萍（亦为原股东）继承，股东

总人数变更为 108 名。 

2000 年 8 月 2 日，原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周锦洪等 101 名自然人股东与

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工会委员会签署了《股权代理协议书》，约定由嘉善县无

油润滑轴承厂工会代其持有股份。 

（2）改制批复 

2000 年 8 月 11 日，嘉善县干窑镇工业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嘉善县无油润滑

轴承厂规范转制的批复》（干工[2000]第 33 号），同意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变

更为嘉善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 

（3）验资及工商登记 

2000 年 8 月 8 日，嘉善泗州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此次增资进行审验，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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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了“泗会验[2000]第 207 号”《验资报告》，确认了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及实收

资本为 1,080 万元。其中，增资 900 万元中，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262.98 万元，盈

余公积转增资本 424.69 万元，货币现金投入 162.34 万元，实物（机器设备）投

入 50.00 万元。 

序号 
股东 

名称 

增资前 本次变更金额（万元） 增资后 

出资额 

（万元） 

资本公积 

转增金额 

盈余公积 

转增金额 

货币增资 

金额 

实物增资 

金额 

出资额 

（万元） 
占比 

1 孙志华 56.78  84.60  136.62  21.21  50.00  349.21  32.33% 

2 周引春 33.77  50.32  81.26  42.35    207.69  19.23% 

3 姚祖胜 25.95  38.66  62.44  32.54    159.60  14.78% 

4 浦志林 5.70  8.49  13.72  6.29    34.20  3.17% 

5 浦四金 3.70  5.51  8.90  4.08    22.20  2.06% 

6 单亚元 3.10  4.62  7.46  3.42    18.60  1.72% 

7 沈持正 2.30  3.43  5.53  2.54    13.80  1.28% 

8 工会 48.70  67.35  108.76  49.90    274.70  25.44% 

  合计 180.00  262.98  424.69  162.34  50.00  1,080.00  100.00% 

2000 年 8 月 7 日，嘉善泗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泗会评报字［2000］

第 179 号”《孙志华设备投资资产评估报告书》，此次孙志华用于增资的个人所有

的机器设备系生产无油润滑轴承产品的专用设备及测试仪器，评估值 50.48万元。 

2000 年 8 月 15 日，嘉善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

行了变更登记。 

公司设立时，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孙志华 349.21  32.33 

2 周引春 207.69  19.23 

3 姚祖胜 159.60  14.78 

4 浦志林 34.20  3.17 

5 浦四金 22.20  2.06 

6 单亚元 18.60  1.72 

7 沈持正 13.80  1.28 

8 工会 274.70  25.43 

- 合计 1,08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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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权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轴承厂变更为有限公司时，因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依法受限，经原轴承厂 101

名自然人股东和工会自愿协商一致，101 名自然人股东委托工会持股，双飞

有限股东因此变更为工会。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变更系 101 名自然人股东委托工会持股，工会并未因此而支付转

让价款等款项，但工会于 2001 年出让该等受托股权时，向上述 101 名自然

人股东支付了其各自应享有的股权出让价款。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轴承厂注册资本从180万元增资至1,080万元并改制为嘉善双飞无油轴承有

限公司时，履行了股东会决策程序，进行了资产评估和验资，签署了公司

章程，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因此轴承厂变更为嘉善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

司的过程符合当时的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律纠

纷。 

2、2000 年 8 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 

2000 年 8 月 17 日，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名称由嘉善双飞无油轴

承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双飞无油轴承有限公司。  

2000 年 8 月 22 日，公司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3、2001 年 3 月，股权转让 

2000 年 12 月 6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工会将其持有公司的 274.70

万元出资额分别转让给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 216.00万元、周锦洪16.80万元、

吴来强 13.20 万元、孙志华 13.10 万元、陈彩花 15.60 万元；原股东姚祖胜将其

持有的 159.60 万元出资额分别转让给周引春 156.61 万元、孙志华 2.99 万元。2001

年 1 月 19 日，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 

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出让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转让价款（万元） 受让方名称 

工会 

216.00 216.00 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 

16.80 16.80 周锦洪 

13.20 13.20 吴来强 

15.60 15.60 陈彩花 

13.10 13.10 孙志华 

姚祖胜 2.99 2.99 孙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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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转让价款（万元） 受让方名称 

156.10 156.10 周引春 

2000 年 12 月 14 日，工会将 274.70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分别支付给了委托其

持股的 101 名自然人股东，该等自然人股东领取了相应款项。至此，101 自然人

股东与工会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终止。 

上述股权转让涉及的姚祖胜出让股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出让方因从双飞有限离职并经与受让方自愿协商一致而出让股权。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由本次交易双方自愿协商确定。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股权转让价

款已经履行完毕。同时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股东会决策程序，办理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法律纠纷。 

上述股权转让涉及的工会出让股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当时同行业知名企业希西维公司拟投资入股轴承厂和材料厂，经轴承厂全

体股东讨论，101 名自然人股东同意出让其委托工会持有的轴承厂股权，并

经与希西维公司协商一致而进行了本次股权转让。 

交易定价依据 
由本次股权转让双方自愿协商一致并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协商确

定转让价款。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股权转让价

款已经履行完毕。同时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股东会决策程序，办理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法律纠纷。 

就 101 名自然人股东委托工会持股及解除委托关系事项，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 

（1）关于工会及其组成人员情况 

1991 年 12 月 5 日，嘉善县总工会作出《关于同意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组

建工会委员会的批复》，同意组建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工会委员会。 

1991 年 12 月 31 日，嘉善县总工会作出《关于同意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

首届工会委员会组成人选的批复》，同意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首届工会委员会

由周锦洪、周引春、谈建新等三人组成。主席为周锦洪，经费审查员为沈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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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8 月 14 日，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厂工会委员会取得了嘉兴市总工会

颁发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2003 年 8 月 12 日，嘉善县干窑镇工会作出《关于同意浙江双飞无油轴承有

限公司工会第二届委员会、经审会组成人选的批复》，同意浙江双飞无油轴承有

限公司工会第二届委员会由周锦洪、浦志林、沈持正、单明元、单亚明、沈利忠

等六人组成。 

根据上述情况，并经保荐机构核查双飞有限 2000 年 7 月和 8 月的《工资单》、

于 2012 年 8 月对周锦洪进行访谈等，2000 年 8 月 101 名自然人股东委托工会代

持股份时，工会组成人员仍为周锦洪、周引春、谈建新等三人，经费审查员仍为

沈玲英，但是谈建新和沈玲英当时已经从轴承厂离职。 

（2）关于工会会员情况 

经核查双飞有限 2000 年 7 月和 8 月的工资单及对相关人员（周锦洪）进行

访谈，2000 年 8 月双飞有限工会的会员共 92 名，其中 52 名为 101 名委托持股

的自然人股东之一，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备注 

序 

号 
姓名 备注 

1 孙志华 同意工会代持的双飞有限当时股东之一 47 张银华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2 姚祖胜 同意工会代持的双飞有限当时股东之一 48 王桂莲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3 周引春 同意工会代持的双飞有限当时股东之一 49 周引乾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4 浦志林 同意工会代持的双飞有限当时股东之一 50 谈彦云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5 浦四金 同意工会代持的双飞有限当时股东之一 51 曹小龙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6 沈持正 同意工会代持的双飞有限当时股东之一 52 谈文彩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7 单亚元 同意工会代持的双飞有限当时股东之一 53 吴红娥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8 周锦洪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54 马方炎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9 陈彩花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55 吕蓉蓉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10 吴来强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56 王国强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11 朱美英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57 沈明钢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12 黄国林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58 丁国琴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13 夏善明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59 朱蕾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14 沈林根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60 陈雪明 - 

15 沈利忠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61 王爱英 - 

16 朱林明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62 杭学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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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备注 

序 

号 
姓名 备注 

17 王龙根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63 马美芳 - 

18 高林珍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64 胡绿宝 - 

19 单亚明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65 张春妹 - 

20 陈琛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66 戴晓军 - 

21 陈勇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67 杭丽英 - 

22 王丽红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68 单勤明 - 

23 陶兴忠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69 任勤松 - 

24 江小明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70 顾加利 - 

25 金松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71 章胜忠 - 

26 沈之明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72 陈建华 - 

27 曹立忠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73 浦彐敏 - 

28 姚勇义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74 浦亚华 - 

29 陆明强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75 钱文峰 - 

30 陆明丽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76 陈志红 - 

31 郁美华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77 马美如 - 

32 于善光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78 王贤 - 

33 周国萍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79 陆永伟 - 

34 陆镇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80 倪凤英 - 

35 周芳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81 陈永根 - 

36 郁振东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82 邹志刚 - 

37 朱菊芳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83 张敏 - 

38 周春峰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84 钟明娟 - 

39 张文娟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85 于运林 - 

40 陈岱红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86 王玉英 - 

41 王静芳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87 李银华 - 

42 徐向东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88 陆福珍 - 

43 郁申险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89 许荣伟 - 

44 金彩芳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90 陈勤芳 - 

45 沈雅芳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91 汤兴其 - 

46 朱彩珍 101 名自然人股东之一 92 章丽娟 - 

（3）关于 101 名自然人股东与工会其他人员之间就股份代持事宜是否存在

纠纷或者潜在纠纷及风险 

根据 2000 年 8 月双飞有限当时的工会组成人员和工会会员情况，可以确认，

101 名自然人股东委托工会持股的事宜至少得到了 52 名委托持股的工会会员的

同意以及当时 7 名直接持股双飞有限的工会会员的同意，即同意该等委托持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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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会员占当时全体工会会员的 64.13%。同时，当时工会的 3 名组成人员中的 2

名同意了该等委托持股事宜。 

我国《工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工会经费的来源：（一）工会会员缴纳的

会费；（二）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的经费；（三）工会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四）

人民政府的补助；（五）其他收入。”、“工会经费主要用于为职工服务和工会活

动。经费使用的具体办法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 

根据上述规定，上述工会受托持股并在出让受托股份后向 101 名委托人支付

相应款项的事宜，既不能构成工会经费的合法来源，也不属于工会经费使用的情

形，故依法不能影响工会其他人员的权益。 

针对 101 名自然人股东委托工会持股事宜，保荐机构于 2012 年 2 月至 3 月

期间对相应的自然人股东进行了确认。由于上述事宜发生于 10 多年前，虽经发

行人工作人员的全力协助，该等自然人股东中的部分人员仍无法取得联系，且 2

人已经去世。因此，当时共有 11 人未能进行签字确认。2012 年 7 月 31 日，又

有 1 名自然人股东进行了签字确认。 

2017 年春节前后，经发行人众多工作人员的竭力寻找，又有 7 名自然人于

2017 年 2 月陆续作出了确认意见。根据上述确认意见，上述 101 名自然人股东

中 98 人就其委托工会持股及工会出让股权事宜进行了签字确认，确认其当时委

托工会对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有限公司出资的行为真实自愿，确认同意工会当时

将其持有的嘉善县无油润滑轴承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2,747,000 元以 1:1 的价格分

别转让给希西维公司、孙志华、周锦洪、陈彩花、吴来强等，确认其各自与工会

及 101 名员工的其他方之间的所有权益当时已经结算支付完毕，各方之间不存在

任何未了的权利义务。 

此外，保荐机构核查了 101 名自然人股东委托工会持股时签署的《股权代理

协议书》、101 名自然人股东在委托工会持股后交付至嘉善县产权事务所的原有

股权证及 101 名自然人股东领取款项时签名的《工会股退股清单》，确认该 101

名自然人股东均与工会签署了《股权代理协议书》，均向嘉善县产权事务所交还

了各自持有的原有股权证，并各自领取了其名下的相应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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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各项核查的基础上，保荐机构认为，虽然 101 名自然人股东中的个别

人员（包括已去世 2 人，无法取得联系 1 人）因无法取得联系而未能作出确认，

但 101 名自然人股东均签署《股权代理协议书》、均在委托工会持股后将各自的

原有股权证交付至嘉善县产权事务所、均领取出让价款并在《工会股退股清单》

上签名。因此可以确认，上述委托持股事宜得到了当时工会的多数会员和工会组

成人员的同意，上述工会受托持股并在出让受托股份后向 101 名股份委托人支付

相应款项的事宜，未损害工会其他人员的权益，且迄今为止，委托工会持股的

101 名自然人股东与工会其他人员之间就上述股份代持事宜未发生任何纠纷。据

此，上述股份代持及其解除事宜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及风险。 

发行人律师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股东转让出资协议

书》，自愿约定了合理转让价款且已经履行完毕。同时股权转让履行了股东会决

策程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本次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有效。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孙志华 365.30 33.824 

2 周引春 364.30 33.731 

3 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 216.00 20.000 

4 浦志林 34.20 3.167 

5 浦四金 22.20 2.056 

6 单亚元 18.60 1.722 

7 周锦洪 16.80 1.556 

8 陈彩花 15.60 1.444 

9 吴来强 13.20 1.222 

10 沈持正 13.80 1.278 

- 合计 1,080.00 100.000 

2001 年 3 月 29 日，公司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4、2003 年 10 月，股权转让 

2003 年 9 月 28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孙志华将其持有的 3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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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出资额分别转让给周引春 154.10 万元、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 108.00 万

元、浦志林 40.80 万元、沈持正 18.6 万元、周锦洪 10.2 万元、吴来强 13.80 万元、

单亚元 13.80 万元、陈彩花 6.00 万元；浦四金将其持有的 0.6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

浦志林。同日，转让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出让方名称 受让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转让价格（万元） 

孙志华 

周引春 154.10 154.10 

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 108.00 108.00 

陈彩花 6.00 6.00 

沈持正 18.60 18.60 

周锦洪 10.20 10.20 

吴来强 13.80 13.80 

单亚元 13.80 13.80 

浦志林 40.80 40.80 

浦四金 浦志林 0.60 0.60 

此外，根据 2003 年 8 月 20 日孙志华与受让股东签署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

书》，孙志华除按原始出资额转让 455.4 万元股权1外，还享受双飞有限 430.60 万

元的分红款，该款项已于 2003 年 10 月支付完毕。 

对于此次股权转让及款项支付事项，上述股权出让方、受让方及转让后的全

体股东已进行了确认。 

上述股权转让涉及的孙志华出让股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孙志华因从双飞有限离职，故决定将其持有的双飞有限和材料厂的全部出

资予以出让，并经与受让方协商一致而进行了本次股权转让。 

交易定价依据 
股权转让双方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约定转让价款为出资额原值

365.3 万元及 430.60 万元的分红款。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约定了转

让价款且已经履行完毕。同时，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股东会决策程序，办

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法律纠纷。 

上述股权转让涉及的浦四金出让股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包括 2003 年 8 月孙志华将其持有的材料厂 33.0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周引春 16.00%、浦志林 4.00%、单

亚元 1.00%、周锦洪 0.50%、吴来强 0.50%、沈持正 1.00%、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 10.00%，获得的股

权转让价款 90.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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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交易双方自愿协商。 

交易定价依据 由交易双方自愿协商并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约定上述转让价款。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约定了转

让价款且已经履行完毕。同时，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股东会决策程序，办

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法律纠纷。 

此次股权变更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引春 518.40 48.00 

2 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 324.00 30.00 

3 浦志林 75.60 7.00 

4 浦四金 21.60 2.00 

5 单亚元 32.40 3.00 

6 周锦洪 27.00 2.50 

7 陈彩花 21.60 2.00 

8 吴来强 27.00 2.50 

9 沈持正 32.40 3.00 

- 合计 1,080.00 100.00 

2003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5、2004 年 5 月，股权转让 

2004 年 5 月 6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陈彩花将其拥有的 21.60 万元

出资额分别转让给浦四金 10.80 万元、吴来强 5.40 万元、周锦洪 5.40 万元，转

让价格分别为 15.00 万元、7.50 万元、7.50 万元；同日，陈彩花与浦四金、吴来

强、周锦洪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协议》。 

出让方名称 受让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转让价款（万元） 

陈彩花 

浦四金 10.80 15.00 

吴来强 5.40 7.50 

周锦洪 5.40 7.50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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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引春 518.40 48.00 

2 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 324.00 30.00 

3 浦志林 75.60 7.00 

4 浦四金 32.40 3.00 

5 单亚元 32.40 3.00 

6 周锦洪 32.40 3.00 

7 吴来强 32.40 3.00 

8 沈持正 32.40 3.00 

- 合计 1,080.00 100.00 

2004 年 5 月 27 日，公司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陈彩花因从双飞有限离职，经与受让方商定而出让其持有的双飞有限股权。 

交易定价依据 由交易各方自愿协商并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确定上述转让价款。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约定了转让

价款且已经履行完毕。同时，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股东会决策程序，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法律纠纷。 

6、2006 年 4 月，股权转让 

2004 年 9 月 30 日，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与周引春、浦志林、浦四金、

单亚元、周锦洪、吴来强、沈持正等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约定希西维

公司出让其持有的双飞有限 30%股权，出让总价款为 833 万元，受让方为周引春。

该次股权转让未及时进行工商变更。 

经周引春与双方有限其他股东协商，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和受让比例进行

了调整。2006 年 3 月 25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

司将其持有的 324.00 万元出资额分别转让给周引春 237.60 万元、顾美娟 54.00

万元、沈持正 10.80 万元、周锦洪 10.80 万元、浦志林 10.80 万元。2006 年 9 月，

受让股东将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 

2006 年 4 月 24 日，公司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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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周引春 756.00 70.00 

2 浦志林 86.40 8.00 

3 顾美娟 54.00 5.00 

4 沈持正 43.20 4.00 

5 周锦洪 43.20 4.00 

6 浦四金 32.40 3.00 

7 单亚元 32.40 3.00 

8 吴来强 32.40 3.00 

- 合计 1,080.00 100.00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希西维公司和赵波同时分别退出投资双飞有限和材料厂，故出让股权。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双方自愿协商并签署协议商定股权转让价款。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协议书，约定了转让价款且已经履

行完毕。同时，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股东会决策程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法律纠纷。 

7、2007 年 10 月，股权转让 

2006 年 6 月，吴来强与周引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持有的 32.4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周引春。2006 年 6 月 8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该等股权转让。 

2007 年 10 月 20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吴来强将其持有的 32.4 万

元出资额转让给周引春；2007 年 10 月，双方重新签订的《股权转让修改协议书》，

确定该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68.30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引春 788.40 73.00 

2 浦志林 86.40 8.00 

3 顾美娟 54.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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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4 沈持正 43.20 4.00 

5 周锦洪 43.20 4.00 

6 浦四金 32.40 3.00 

7 单亚元 32.40 3.00 

- 合计 1,080.00 100.00 

200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出让方因从双飞有限离职而出让股权。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双方自愿协商一致并签署协议确定上述转让价款。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协议，约定了转让价款且已经履行

完毕。同时，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股东会决策程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因此，本次股权转不存在法律纠纷。 

8、2007 年 12 月，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1,380 万元 

2007 年 12 月 6 日，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注册资本由 1,080.00 万元增

至 1,380.00 万元，其中，周引春认缴 219.00 万元，浦志林认缴 24.00 万元，顾美

娟认缴 15.00 万元，沈持正认缴 12.00 万元，周锦洪认缴 12.00 万元，浦四金认

缴 9.00 万元，单亚元认缴 9.00 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2007 年 12 月 27 日，嘉兴中明会计师事务所嘉善分所对此次增资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嘉中明分验内会验［2007］第 041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07

年 12 月 25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300 万元，各

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2007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引春 1,007.40 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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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2 浦志林 110.40 8.00 

3 顾美娟 69.00 5.00 

4 沈持正 55.20 4.00 

5 周锦洪 55.20 4.00 

6 浦四金 41.40 3.00 

7 单亚元 41.40 3.00 

- 合 计 1,380.00 100.00 

9、2008 年 3 月，股权激励及委托持股 

2008 年 3 月，为促进公司发展，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公司实施了

股权激励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1）激励方案 

①激励对象：公司（包括子公司）科长级以上人员、一般行政员、车间技术

人员、小组长及销售人员，共计 198 名员工（不包括双飞有限当时工商登记在册

的 7 名股东）。 

②根据 2007 年末双飞有限的账面净资产，并考虑双飞有限当时工商登记在

册股东（以下简称原股东）拟同比例增资 2,160 万元（详见本确认意见之“10、

2008 年 4 月，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3,540 万元”）及所得税等因素，股权激励时确

定公司预设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按照每一元预设注册资本作价一元的价格，

由原股东出让部分预设注册资本出资额给股权激励对象，原股东和激励对象共同

享受当时滚存的双飞有限股东权益。 

③激励对象持有的预设注册资本出资额委托原股东代为持有，以符合《公司

法》规定的有限公司股东人数 50 人的上限，激励对象作为双飞有限的股东不办

理相应的工商登记手续，通过受托股东（原股东）获得相应分红。 

（2）股权激励方案实施 

①根据上述方案，周引春、浦志林、顾美娟、沈持正、周锦洪、浦四金、单

亚元等 7 名原股东分别出让了其持有的部分预设注册资本出资额。具体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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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1380 万元注册资本 预设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转让前出资

额（万元） 

转让出资额

（万元） 

转让后出资

额（万元） 

转让后 

出资比例 

1 周引春 1,007.40 73.00% 4,380.00 787.50  3592.50  59.875% 

2 浦志林 110.40 8.00% 480.00 22.00  458.00  7.633% 

3 顾美娟 69.00 5.00% 300.00 15.00  285.00  4.750% 

4 沈持正 55.20 4.00% 240.00 10.00  230.00  3.833% 

5 周锦洪 55.20 4.00% 240.00 10.00  230.00  3.833% 

6 单亚元 41.40 3.00% 180.00 4.00 176.00  2.933% 

7 浦四金 41.40 3.00% 180.00 4.00  176.00  2.933% 

 合计 1,380.00 100.00% 6,000.00 852.50 5,147.50 85.792% 

②根据上述方案，激励对象受让预设注册资本出资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激励对象 

姓名 

预设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序号 
激励对象 

姓名 

预设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受让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受让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1 顾新强 60.00  1.000% 101 朱建荣 5.00  0.083% 

2 袁翔飞 60.00  1.000% 102 陶兴忠 1.50  0.025% 

3 江叶 30.00  0.500% 103 查利锋 3.00  0.050% 

4 陈国华 30.00  0.500% 104 陈明泉 1.50  0.025% 

5 沈明钢 15.00  0.250% 105 叶楠 3.00  0.050% 

6 周奇 10.00  0.167% 106 王吉 1.50  0.025% 

7 赵锦贤 10.00  0.167% 107 任众瑛 1.50  0.025% 

8 王文彪 5.00  0.083% 108 吕水金 2.50  0.042% 

9 张海东 6.00  0.100% 109 黄黎光 1.50  0.025% 

10 单亚明 7.50  0.125% 110 张云忠 1.50  0.025% 

11 于定英 4.00  0.067% 111 华俊娟 1.50  0.025% 

12 杭学峰 6.00  0.100% 112 沈欢 1.50  0.025% 

13 刘杰 6.00  0.100% 113 于皖川 1.50  0.025% 

14 费为民 6.00  0.100% 114 崔泉源 1.50  0.025% 

15 李正高 6.00  0.100% 115 陈勇 1.50  0.025% 

16 童旭平 6.00  0.100% 116 浦亚华 1.50  0.025% 

17 陈雪明 6.00  0.100% 117 陆重金 1.50  0.025% 

18 浦庆明 4.00  0.067% 118 徐向东 1.50  0.025% 

19 王勤 4.00  0.067% 119 浦海金 1.50  0.025% 

20 任新群 4.00  0.067% 120 邹志刚 1.50  0.025% 

21 周知溢 4.00  0.067% 121 陆镇 1.50  0.025% 

22 钱海斌 4.00  0.067% 122 汤兴其 3.00  0.050% 

23 陆贞 4.00  0.067% 123 谈张杰 3.00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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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激励对象 

姓名 

预设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序号 
激励对象 

姓名 

预设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受让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受让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24 黄文彦 3.00  0.050% 124 洪夏 3.00  0.050% 

25 张羽 3.00  0.050% 125 朱伟东 2.00  0.033% 

26 沈斌 3.00  0.050% 126 陆雪峰 2.00  0.033% 

27 章跃刚 3.00  0.050% 127 李强强 1.50  0.025% 

28 沈金杰 2.50  0.042% 128 郁逢春 1.50  0.025% 

29 薛思乐 2.50  0.042% 129 徐林鸣 1.50  0.025% 

30 浦友明 2.50  0.042% 130 王春华 1.50  0.025% 

31 张文喜 2.00  0.033% 131 邵志全 1.50  0.025% 

32 王勇 2.00  0.033% 132 金利锋 1.50  0.025% 

33 马高荣 2.00  0.033% 133 王涛 1.50  0.025% 

34 孙英 1.50  0.025% 134 沈强 2.00  0.033% 

35 郁申飞 1.50  0.025% 135 戴亚华 2.00  0.033% 

36 于善光 1.50  0.025% 136 郁小浩 2.00  0.033% 

37 赦庆平 1.50  0.025% 137 李卫星 2.00  0.033% 

38 马蕾芳 1.50  0.025% 138 王国强[注 1]
 1.50  0.025% 

39 郑九巧 1.50  0.025% 139 王国强[注 2]
 1.50  0.025% 

40 严志辉 1.50  0.025% 140 李佳平 1.50  0.025% 

41 吴伟 1.50  0.025% 141 王玉英 1.50  0.025% 

42 陆良平 1.50  0.025% 142 阮永明 1.50  0.025% 

43 顾爱明 1.50  0.025% 143 沈玲萍 1.50  0.025% 

44 周伟 1.50  0.025% 144 张雪萍 1.50  0.025% 

45 山学琼 60.00  1.000% 145 杨家平 1.50  0.025% 

46 童永进 30.00  0.500% 146 朱敏莉 1.50  0.025% 

47 方金屏 30.00  0.500% 147 查丽丽 1.50  0.025% 

48 朱蕾 8.00  0.133% 148 邵莲华 5.00  0.083% 

49 陆晴 10.00  0.167% 149 王康 1.50  0.025% 

50 黄国林 10.00  0.167% 150 於欢欢 1.50  0.025% 

51 金春亚 4.00  0.067% 151 李霞 1.50  0.025% 

52 郑晓枰 6.00  0.100% 152 陆凤妹 1.50  0.025% 

53 胡志刚 6.00  0.100% 153 来建祥 1.50  0.025% 

54 杭文忠 6.00  0.100% 154 邓晓杨 1.50  0.025% 

55 李朝金 6.00  0.100% 155 顾金新 1.50  0.025% 

56 朱立昌 6.00  0.100% 156 沈治中 1.50  0.025% 

57 吴雪梅 4.00  0.067% 157 王丽红 1.50  0.025% 

58 胡建新 5.00  0.083% 158 丁国琴 1.50  0.025% 

59 倪巍巍 5.00  0.083% 159 陈芳 1.50  0.025% 

60 曹立忠 3.00  0.050% 160 章丽娟 1.50  0.025% 

61 陈雪 4.00  0.067% 161 周金芳 1.50  0.025% 

62 浦亚东 4.00  0.067% 162 张燕 1.50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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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激励对象 

姓名 

预设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序号 
激励对象 

姓名 

预设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受让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受让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63 蔡根荣 4.00  0.067% 163 朱亚萍 1.50  0.025% 

64 陈琛 4.00  0.067% 164 浦珍慧 1.50  0.025% 

65 蒋秀娟 3.00  0.050% 165 朱程平 1.50  0.025% 

66 徐玲珠 3.00  0.050% 166 王照旗 1.50  0.025% 

67 吕蓉蓉 3.00  0.050% 167 单勤明 1.50  0.025% 

68 沈之明 3.00  0.050% 168 龚力勇 1.50  0.025% 

69 孙建良 3.00  0.050% 169 姚未来 1.50  0.025% 

70 叶勤弦 3.00  0.050% 170 莫王磊 1.50  0.025% 

71 周彩勤 3.00  0.050% 171 周国萍 1.50  0.025% 

72 顾金根 3.00  0.050% 172 陶水荣 1.50  0.025% 

73 曹煜伟 3.00  0.050% 173 周品元 1.50  0.025% 

74 顾金波 2.50  0.042% 174 鲍福根 1.50  0.025% 

75 顾耀敏 2.00  0.033% 175 宋广斐 1.50  0.025% 

76 陆勇伟 2.00  0.033% 176 浦继生 1.50  0.025% 

77 潘虹 2.00  0.033% 177 周广明 1.50  0.025% 

78 许根富 2.00  0.033% 178 周春峰 1.50  0.025% 

79 邹文忠 2.00  0.033% 179 陶根喜 50.00  0.833% 

80 浦建兵 2.00  0.033% 180 朱林明 3.00  0.050% 

81 孙静华 1.50  0.025% 181 黄素文 3.00  0.050% 

82 陆建中 1.50  0.025% 182 杭钰新 1.50  0.025% 

83 费建明 1.50  0.025% 183 钟关林 1.50  0.025% 

84 李正明 1.50  0.025% 184 浦林其 1.50  0.025% 

85 金建卫 1.50  0.025% 185 倪水根 1.50  0.025% 

86 俞跃峰 1.50  0.025% 186 沈雪林 1.50  0.025% 

87 吴为民 1.50  0.025% 187 俞益萍 1.50  0.025% 

88 浦金凤 1.50  0.025% 188 陆重德 1.50  0.025% 

89 周其林 1.50  0.025% 189 张立明 1.50  0.025% 

90 吴晔 1.00  0.017% 190 王卫青 1.50  0.025% 

91 周东方 1.50  0.025% 191 于海峰 1.50  0.025% 

92 曹勤春 4.00  0.067% 192 徐跃 1.50  0.025% 

93 浦新佳 1.50  0.025% 193 陆炳荣 1.50  0.025% 

94 王亮 4.00  0.067% 194 倪俊罡 3.00  0.050% 

95 钱文峰 1.50  0.025% 195 张思东 1.50  0.025% 

96 刘孝伟 3.00  0.050% 196 张斌 1.50  0.025% 

97 吕勇 3.00  0.050% 197 叶如松 1.50  0.025% 

98 陈先锋 2.00  0.033% 198 任勤松 1.50  0.025% 

99 胡遥 1.50  0.025%     

100 沈洲 1.50  0.025% 合计  852.50  14.208% 

[注 1]王国强，身份证号 3304211964****0833； 



 

4-5-1-43 

[注 2]王国强，身份证号 3304211968****5517； 

③上述激励对象以自有资金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由于激励对象受让预设注

册资本出资额时未将具体受让股份来源一一对应至某一原股东（出让股东），因

此上述股权转让价款由激励对象交付至双飞有限，双飞有限再按照原股东出让比

例予以了转付。 

④由于转让时未将股份的来源对应至某一出让股东，因此，股权激励实施后，

激励对象未与受托人（原股东）建立一一对应的委托持股关系。持股期间，激励

对象的分红由双飞有限分配给受托股东，由受托股东按照各自出让比例交出汇

总，再按各激励对象受让预设注册资本出资额的比例予以转付。 

⑤关于股权激励方案实施的上述情况，已由各有关参与方作出了书面确认。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实施股权激励，原股东向股权激励对象出让部分预设注册资本出资额。 

交易定价依据 
出让价格考虑当时双飞有限的净资产及盈利等因素，按照股权激励方案实

施，每一元预设注册资本的转让价格为一元。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本次股权激励是为了促进企业发展、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稳定性而由原股

东出让部分股权给公司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的行为，本次股权激励的目的、

方案、实施过程并不违反国家当时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此

次股权激励涉及的股权转让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出让价格考虑当时双飞

有限的净资产及盈利等因素，并经各方协商采取了股权代持的方式，受让

对象、受让数量、受让价格均由出让方与受让方协商确定，且已于当时履

行完毕，本次股权激励的具体内容和实施结果不会影响发行人股权结构的

真实性和稳定性，本次股权激励不存在法律纠纷。 

10、2008 年 4 月，注册资本增至 3,540 万元 

2008 年 4 月 8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3,540.00 万

元，其中周引春以货币认缴 1,576.80 万元，浦志林以货币认缴 172.80 万元，顾

美娟以货币认缴 108.00 万元，周锦洪以货币认缴 86.40 万元，沈持正以货币认缴

86.40 万元，浦四金以货币认缴 64.80 万元，单亚元以货币认缴 64.80 万元。 

2008 年 4 月 24 日，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嘉兴分所对此次增资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浙东会嘉验[2008]第 150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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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8 日止，公司已收到股东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2,160 万元，各股东均以货

币出资。 

2008 年 4 月 25 日，公司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后，股东出资额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引春 2,584.20 73.00 

2 浦志林 283.20 8.00 

3 顾美娟 177.00 5.00 

4 沈持正 141.60 4.00 

5 周锦洪 141.60 4.00 

6 浦四金 106.20 3.00 

7 单亚元 106.20 3.00 

- 合 计 3,540.00 100.00 

11、2011 年 5 月，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6,000 万元 

2011 年 5 月，双飞确定改制上市的目标，并拟整体变更为设立股份公司。

为奠定股权规范清理的基础，实现工商注册资本与预设注册资本的一致，2011

年 5 月 18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 2,460.00

万元。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6,000 万元，原股东股权比例不变。 

2011 年 5 月 18 日，嘉兴诚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诚会验字（2011）第 307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1 年 5 月 18 日止，

公司已将未分配利润 2,460 万元转增资本，变更后注册资本增加至 6,000 万元。 

2011 年 5 月 25 日，公司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后，股东出资额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引春 4,380.00 73.00 

2 浦志林 480.00 8.00 

3 顾美娟 30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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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4 沈持正 240.00 4.00 

5 周锦洪 240.00 4.00 

6 浦四金 180.00 3.00 

7 单亚元 180.00 3.00 

- 合 计 6,000.00 100.00 

12、2011 年 5 月，委托持股的规范清理 

（1）委托持股期间的激励对象的股权变动 

①2008 年 5 月至 2011 年 3 月期间，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出让了其持有预

设注册资本出资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注]
 出让方 

预设注册资本 

出资额（万元） 

转让价格 

（万元） 
受让方 

出让方离职

时间 

96 刘孝伟 3.00  3.00  于定英 2010.10 

97 吕勇 3.00  3.00  朱蕾 2010.04 

98 陈先锋 2.00  2.00  张海东 2010.02 

99 胡遥 1.50  1.50  周引春 2009.02 

100 沈洲 1.50  1.50  周引春 2008.10 

101 朱建荣 5.00  5.00  周引春 2008.03 

102 陶兴忠 1.50  1.50  周引春 2011.03 

103 查利锋 3.00  3.00  周引春 2010.06 

104 陈明泉 1.50  1.50  周引春 2009.06 

105 叶楠 3.00  3.00  周引春 2009.05 

- 合计 25.00 25.00 - - 

[注]1、为全面清晰披露公司的委托持股的规范清理过程，该序号沿用了 2008 年 3 月股

权激励方案实施时激励对象受让股权详细情况表中的序号，详见本确认意见“一、发行人股

本形成及其变化”之“8、2008 年 3 月，股权激励及委托持股”。下同。 

[注]2、2009 年 6 月时，双飞有限实际股东人数（原股东与股权激励对象之和）已变更

为 200 人。 

经上述出让方与受让方的确认，上述转让自愿、真实，相关权益已由双方自

行结算完毕，转让后，出让方不再享有双飞有限的任何权益。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4-5-1-46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上述股权激励对象因从双飞有限离职并与受让方自愿协商一致而出让预设

注册资本出资额。 

交易定价依据 出让价格由股权转让双方自愿协商确定。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经上述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确认书》作出的确认，上述转让自愿、真实，

相关权益已由双方自行结算完毕，转让后，出让方不再享有双飞有限的任

何权益。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法律纠纷。 

（2）委托持股的规范清理 

为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依法规范公司股权结构，以符合公司上市的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011 年 5 月，经双飞有限全体股东协商一致，进行

股权规范清理，解决股权代持关系，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①规范清理的原则 

调整缩小激励对象持股范围，部分激励对象的持股转让给周引春；关联激励

对象之间转让股权，以减少股东人数；其余激励对象通过持股公司间接持有双飞

有限股权。 

②股权规范清理的实施情况 

A、93 名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预设注册资本出资额 

除双飞有限（包括子公司）科长级以上人员及销售人员外，其他激励对象不

再持有公司股权，其持有的双飞有限预设注册资本出资额转让给周引春，详细情

况如下： 

序

号 
出让方 

预设注册资本6,000

万元 
转让价

格 

（万元） 

序号 出让方 

预设注册资本6,000万

元 
转让价

格 

（万元） 
转让出资

额（万元） 
占比 

转让出资

额（万元） 
占比 

106 王吉 1.50  0.0250% 3.15  153 来建祥 1.50  0.0250% 3.15  

107 任众瑛 1.50  0.0250% 3.15  154 邓晓杨 1.50  0.0250% 3.15  

108 吕水金 2.50  0.0417% 5.25  155 顾金新 1.50  0.0250% 3.15  

109 黄黎光 1.50  0.0250% 3.15  156 沈治中 1.50  0.0250% 3.15  

110 张云忠 1.50  0.0250% 3.15  157 王丽红 1.50  0.0250% 3.15  

111 华俊娟 1.50  0.0250% 3.15  158 丁国琴 1.50  0.0250%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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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出让方 

预设注册资本6,000

万元 
转让价

格 

（万元） 

序号 出让方 

预设注册资本6,000万

元 
转让价

格 

（万元） 
转让出资

额（万元） 
占比 

转让出资

额（万元） 
占比 

112 沈欢 1.50  0.0250% 3.15  159 陈芳 1.50  0.0250% 3.15  

113 于皖川 1.50  0.0250% 3.15  160 章丽娟 1.50  0.0250% 3.15  

114 崔泉源 1.50  0.0250% 3.15  161 周金芳 1.50  0.0250% 3.15  

115 陈勇 1.50  0.0250% 3.15  162 张燕 1.50  0.0250% 3.15  

116 浦亚华 1.50  0.0250% 3.15  163 朱亚萍 1.50  0.0250% 3.15  

117 陆重金 1.50  0.0250% 3.15  164 浦珍慧 1.50  0.0250% 3.15  

118 徐向东 1.50  0.0250% 3.15  165 朱程平 1.50  0.0250% 3.15  

119 浦海金 1.50  0.0250% 3.15  166 王照旗 1.50  0.0250% 3.15  

120 邹志刚 1.50  0.0250% 3.15  167 单勤明 1.50  0.0250% 3.15  

121 陆镇 1.50  0.0250% 3.15  168 龚力勇 1.50  0.0250% 3.15  

122 汤兴其 3.00  0.0500% 6.30  169 姚未来 1.50  0.0250% 3.15  

123 谈张杰 3.00  0.0500% 6.30  170 莫王磊 1.50  0.0250% 3.15  

124 洪夏 3.00  0.0500% 6.30  171 周国萍 1.50  0.0250% 3.15  

125 朱伟东 2.00  0.0333% 4.20  172 陶水荣 1.50  0.0250% 3.15  

126 陆雪峰 2.00  0.0333% 4.20  173 周品元 1.50  0.0250% 3.15  

127 李强强 1.50  0.0250% 3.15  174 鲍福根 1.50  0.0250% 3.15  

128 郁逢春 1.50  0.0250% 3.15  175 宋广斐 1.50  0.0250% 3.15  

129 徐林鸣 1.50  0.0250% 3.15  176 浦继生 1.50  0.0250% 3.15  

130 王春华 1.50  0.0250% 3.15  177 周广明 1.50  0.0250% 3.15  

131 邵志全 1.50  0.0250% 3.15  178 周春峰 1.50  0.0250% 3.15  

132 金利锋 1.50  0.0250% 3.15  179 陶根喜 50.00  0.8333% 105.00  

133 王涛 1.50  0.0250% 3.15  180 朱林明 3.00  0.0500% 6.30  

134 沈强 2.00  0.0333% 4.20  181 黄素文 3.00  0.0500% 6.30  

135 戴亚华 2.00  0.0333% 4.20  182 杭钰新 1.50  0.0250% 3.15  

136 郁小浩 2.00  0.0333% 4.20  183 钟关林 1.50  0.0250% 3.15  

137 李卫星 2.00  0.0333% 4.20  184 浦林其 1.50  0.0250% 3.15  

138 王国强 1.50  0.0250% 3.15  185 倪水根 1.50  0.0250% 3.15  

139 王国强 1.50  0.0250% 3.15  186 沈雪林 1.50  0.0250% 3.15  

140 李佳平 1.50  0.0250% 3.15  187 俞益萍 1.50  0.0250% 3.15  

141 王玉英 1.50  0.0250% 3.15  188 陆重德 1.50  0.0250% 3.15  

142 阮永明 1.50  0.0250% 3.15  189 张立明 1.50  0.0250% 3.15  

143 沈玲萍 1.50  0.0250% 3.15  190 王卫青 1.50  0.0250% 3.15  

144 张雪萍 1.50  0.0250% 3.15  191 于海峰 1.50  0.0250% 3.15  

145 杨家平 1.50  0.0250% 3.15  192 徐跃 1.50  0.0250% 3.15  

146 朱敏莉 1.50  0.0250% 3.15  193 陆炳荣 1.50  0.0250% 3.15  

147 查丽丽 1.50  0.0250% 3.15  194 倪俊罡 3.00 0.0500% 6.30 

148 邵莲华 5.00  0.0833% 10.50  195 张思东 1.50 0.0250% 1.50 

149 王康 1.50  0.0250% 3.15  196 张斌 1.50 0.02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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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出让方 

预设注册资本6,000

万元 
转让价

格 

（万元） 

序号 出让方 

预设注册资本6,000万

元 
转让价

格 

（万元） 
转让出资

额（万元） 
占比 

转让出资

额（万元） 
占比 

150 於欢欢 1.50  0.0250% 3.15  197 叶如松 1.50 0.0250% 1.50 

151 李霞 1.50  0.0250% 3.15  198 任勤松 1.50 0.0250% 1.50 

152 陆凤妹 1.50  0.0250% 3.15     合计 204.50  3.4083% 422.85  

上述出让方中张思东、张斌、叶如松、任勤松（序号 195-198）在 2011 年 5

月公司决定进行股权规范清理时，上述四人已离职，故经协商，该四人的按照

1:1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预设注册资本出资额；除此之外，上述股权转让均按1:2.1

价格转让其持有的预设注册资本出资额。 

上述出让方与受让方周引春分别签署了《确认书》，对上述股权转让行为进

行了确认，该等转让行为自愿、真实，相关权益已由双方自行结算完毕，转让后，

出让方不再享有双飞有限的任何权益。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根据股权规范清理方案，除双飞有限（包括子公司）科长级以上人员及销

售人员外，其他激励对象不再持股，其持有的预设注册资本出资额转让给

周引春。故上述 93 人（包括此前离职的 4 人）出让预设注册资本出资额。 

交易定价依据 出让价格由股权规范清理方案确定并经股权转让双方自愿确认同意。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就上述股权转让情况，上述 93 名激励对象与周引春分别签署《确认书》予

以了确认，并确认各自之间不再存在未了的权益和责任，且上述出让方对

双飞有限不再拥有权益。 

就双飞有限股权规范清理的经过情况，原股东和全体激励对象签署了《确

认书》，确认双飞有限的所有者权益由经过股权规范清理后的股东享有，且

各个确认人相互之间均不存在未了的权益和责任。 

因此，上述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规范清理不存在法律纠纷。 

B、2011 年 5 月，5 名关联激励对象之间的股权转让 

序号 出让方 
预设注册资本 

出资额（万元） 
受让方 

受让方与出让

方的关系 

91 周东方 1.50  曹立忠 为周东方之夫 

92 曹勤春 4.00  金春亚 为曹勤春之妻 

93 浦新佳 1.50  浦庆明 为浦新佳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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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让方 
预设注册资本 

出资额（万元） 
受让方 

受让方与出让

方的关系 

94 王亮 4.00  王文彪 为王亮之父 

95 钱文峰 1.50  吴雪梅 为钱文峰之妻 

 合计 12.5 - - 

上述转让方与受让方对其股权转让进行了确认，该等股权转让自愿、真实，

相关权益已由双方自行结算完毕，本次转让后，出让方不再享有公司的任何权益。 

上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根据股权规范清理方案，关联激励对象之间经自愿协商一致转让股权。 

交易定价依据 上述股权转让的价款及其结算均由上述股权转让双方自行商定。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就上述股权转让情况，上述激励对象分别签署《确认书》予以了确认，并

确认各自之间不再存在未了的权益和责任，且上述出让方对双飞有限不再

拥有权益。 

就双飞有限股权规范清理的经过情况，原股东和全体激励对象签署了《确

认书》，确认双飞有限的所有者权益由经过股权规范清理后的股东享有，且

各个确认人相互之间均不存在未了的权益和责任。 

因此，上述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规范清理不存在法律纠纷。 

C、其余 90 名激励对象间接持有公司股权 

2011 年 5 月 28 日，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周引春将其持有的 865.00 万

元出资额转让给顺飞投资 510.00 万元、腾飞投资 355.00 万元，浦志林将其持有

的 22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腾飞投资，顾美娟、沈持正、周锦洪、浦四金、单亚元

将其分别持有公司的 15.00 万元、10.00 万元、10.00 万元、4.00 万元、4.00 万元

出资额转让给腾飞投资。同日，出让方与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具体

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出让方名称 受让方名称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价格（万元） 

1 周引春 
顺飞投资 510.00 510.00 

腾飞投资 

355.00 355.00 

2 浦志林 22.00 22.00 

3 顾美娟 15.00 15.00 

4 沈持正 10.00 10.00 

5 周锦洪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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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让方名称 受让方名称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价格（万元） 

6 浦四金 4.00 4.00 

7 单亚元 4.00 4.00 

- 合计 930.00 930.00 

顺飞投资、腾飞投资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顺飞投资 腾飞投资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顾新强 60.00  11.76% 45 山学琼 60.00 14.29% 

2 袁翔飞 60.00  11.76% 46 童永进 30.00 7.14% 

3 江叶 30.00  5.88% 47 方金屏 30.00 7.14% 

4 陈国华 30.00  5.88% 48 朱  蕾 11.00 2.62% 

5 沈明钢 15.00  2.94% 49 陆  晴 10.00 2.38% 

6 周奇 10.00  1.96% 50 黄国林 10.00 2.38% 

7 赵锦贤 10.00  1.96% 51 金春亚 8.00 1.90% 

8 王文彪 9.00  1.76% 52 郑晓枰 6.00 1.43% 

9 张海东 8.00  1.57% 53 胡志刚 6.00 1.43% 

10 单亚明 7.50  1.47% 54 杭文忠 6.00 1.43% 

11 于定英 7.00  1.37% 55 李朝金 6.00 1.43% 

12 杭学峰 6.00  1.18% 56 朱立昌 6.00 1.43% 

13 刘杰 6.00  1.18% 57 吴雪梅 5.50 1.31% 

14 费为民 6.00  1.18% 58 胡建新 5.00 1.19% 

15 李正高 6.00  1.18% 59 倪巍巍 5.00 1.19% 

16 童旭平 6.00  1.18% 60 曹立忠 4.50 1.07% 

17 陈雪明 6.00  1.18% 61 陈  雪 4.00 0.95% 

18 浦庆明 5.50  1.08% 62 浦亚东 4.00 0.95% 

19 王勤 4.00  0.78% 63 蔡根荣 4.00 0.95% 

20 任新群 4.00  0.78% 64 陈  琛 4.00 0.95% 

21 周知溢 4.00  0.78% 65 蒋秀娟 3.00 0.71% 

22 钱海斌 4.00  0.78% 66 徐玲珠 3.00 0.71% 

23 陆贞 4.00  0.78% 67 吕蓉蓉 3.00 0.71% 

24 黄文彦 3.00  0.59% 68 沈之明 3.00 0.71% 

25 张羽 3.00  0.59% 69 孙建良 3.00 0.71% 

26 沈斌 3.00  0.59% 70 叶勤弦 3.00 0.71% 

27 章跃刚 3.00  0.59% 71 周彩勤 3.00 0.71% 

28 沈金杰 2.50  0.49% 72 顾金根 3.00 0.71% 

29 薛思乐 2.50  0.49% 73 曹煜伟 3.00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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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飞投资 腾飞投资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30 浦友明 2.50  0.49% 74 顾金波 2.50 0.60% 

31 张文喜 2.00  0.39% 75 顾耀敏 2.00 0.48% 

32 王勇 2.00  0.39% 76 陆勇伟 2.00 0.48% 

33 马高荣 2.00  0.39% 77 潘  虹 2.00 0.48% 

34 孙英 1.50  0.29% 78 许根富 2.00 0.48% 

35 郁申飞 1.50  0.29% 79 邹文忠 2.00 0.48% 

36 于善光 1.50  0.29% 80 浦建兵 2.00 0.48% 

37 赦庆平 1.50  0.29% 81 孙静华 1.50 0.36% 

38 马蕾芳 1.50  0.29% 82 陆建中 1.50 0.36% 

39 郑九巧 1.50  0.29% 83 费建明 1.50 0.36% 

40 严志辉 1.50  0.29% 84 李正明 1.50 0.36% 

41 吴伟 1.50  0.29% 85 金建卫 1.50 0.36% 

42 陆良平 1.50  0.29% 86 俞跃峰 1.50 0.36% 

43 顾爱明 1.50  0.29% 87 吴为民 1.50 0.36% 

44 周伟 1.50  0.29% 88 浦金凤 1.50 0.36% 

- 周引春 160.00  31.37% 89 周其林 1.50 0.36% 

- - - - 90 吴  晔 1.00 0.24% 

- - - - - 周引春 139.00 33.10% 

- 合计 510.00  100.00% 合计 420.00 100.00% 

其余 90 名激励对象通过持有顺飞投资、腾飞投资间接持有公司的股权。顺

飞投资、腾飞投资的注册资本合计 930 万元，其中周引春合计出资 299 万元，其

余 90 名激励对象合计出资 631 万元，该金额剔除激励对象之间转让的出资额后

与 2008年 3月实施股权激励时该 90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预设注册资本出资额完全

一致。 

该等 90 名激励对象已对上述股权转让及顺飞投资、腾飞投资的出资情况进

行了确认。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额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引春 3,515.00 58.58 

2 顺飞投资 510.00 8.50 

3 浦志林 458.00 7.63 

4 腾飞投资 420.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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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5 顾美娟 285.00 4.75 

6 沈持正 230.00 3.84 

7 周锦洪 230.00 3.84 

8 浦四金 176.00 2.93 

9 单亚元 176.00 2.93 

- 合计 6,000.00 100.00 

2011 年 6 月 23 日，公司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上述激励对象向顺飞投资、腾飞投资转让股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核查结论 

股权变动原因 
根据股权规范清理方案，上述 90 名激励对象由委托持股转为间接持股，故

向由该等激励对象另行出资设立的顺飞投资、腾飞投资出让股权。 

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股权规范清理方案，转让价格为 1:1。 

是否存在法律

纠纷 

经核查 90 名激励对象签署的《确认书》等，该等股权转让后，激励对象通

过持股公司间接持有双飞有限股权，其股东权益与股权规范清理前保持一

致，未因本次股权规范清理受到损害。 

就双飞有限股权规范清理的经过情况，原股东和全体激励对象签署了《确

认书》，确认双飞有限的所有者权益由经过股权规范清理后的股东享有，且

各个确认人相互之间均不存在未了的权益和责任。 

因此，上述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规范清理不存在法律纠纷。 

至此，双飞有限本次股权规范清理实施完毕，公司彻底清理了委托持股的行

为，股权结构更加清晰，符合《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就双飞有限股权规范清理

的经过情况，原股东和全体激励对象签署了《确认书》，确认双飞有限的所有者

权益由经过股权规范清理后的股东享有，且各个确认人相互之间均不存在未了的

权益和责任。 

2012 年 2 月，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出具承诺函，声明

自本承诺函签署日不存在代任何第三人间接持有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的情况，并承诺对本声明的真实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如将来有任何第三

人通过现有股东向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主张股份权利，由该股东自行

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并且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全体股东承诺就解

决该等第三人主张事项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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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认为：双飞有限 2008 年 3 月股权激励实施完毕时，其实际股东人

数超过 200 人，但该等情形至 2009 年 6 月时已经消除，且本次股权激励已于 2011

年 5 月清理完毕并获得原股东和全体激励对象的确认，本次股权激励及其清理并

未损害双飞有限、原股东及激励对象的合法权益，至本确认意见签署日止未导致

相关利益方之间的权益纠纷，亦未遭受行政机关处罚。因此，本次股权激励及其

清理事项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发行人律师认为：双飞有限于 2008 年 3 月股权激励实施完毕时，其实际股

东人数超过 200 人，但该等情形至 2009 年 6 月时已经消除，且本次股权激励从

动因、方式、范围及后果、影响等方面均与“国办发〔2006〕99 号文”所查处的

非法证券活动有本质的区别，本次股权激励不属于“国办发〔2006〕99 号文”所

规定的“擅自公开发行或者变相公开发行”的非法证券活动，亦并不违反《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且本次股

权激励已于 2011 年 5 月清理完毕并获得原股东和全体激励对象的确认，本次股

权激励及其清理并未损害双飞有限、原股东及激励对象的合法权益，迄今为止未

因此而导致相关利益方之间的权益纠纷，亦未因此遭受行政机关处罚。因此，本

次股权激励及其清理事项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13、2011 年 6 月，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6,316 万元 

2011 年 6 月 26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达晨创投、浙创创投出资 2,000

万元、500 万元分别认购公司出资额 252.80 万元、63.20 万元，认购价格为每 1

元出资额 7.9114 元。 

2011 年 6 月 29 日，嘉兴诚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此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诚会验字（2011）第 419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1 年 6 月 29 日止，

公司已收到达晨创投、浙创创投缴纳的投资款 2,500 万元。其中：缴纳的新增注

册资本（实收资本）316 万元，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人民币 2,184 万元。 

本次增资后，股东出资额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周引春 3,515.00 55.65 

2 顺飞投资 510.00 8.08 

3 浦志林 458.00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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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4 腾飞投资 420.00 6.65 

5 顾美娟 285.00 4.51 

6 达晨创投 252.80 4.00 

7 沈持正 230.00 3.64 

8 周锦洪 230.00 3.64 

9 浦四金 176.00 2.79 

10 单亚元 176.00 2.79 

11 浙创创投 63.20 1.00 

- 合计 6,316.00 100.00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四）2011 年 9 月，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1 年 7 月 8 日，双飞有限股东会同意双飞有限整体变更为浙江双飞无油

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7 月 31 日

出具的“XYZH/2011JNA4003 号”《审计报告》审定的双飞有限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 133,348,869.28 元，全体发起人同意按 1：0.47364481 的折股比例

折合为股份公司普通股 6,316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剩余净资产 70,188,869.28

元计入资本公积，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2011 年 9 月 22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整体变更注

册资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XYZH/2011JNA4003-1 号”《验资报

告》。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取得嘉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3042100000853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周引春，注册资本为

6,316 万元，住所为嘉善县干窑镇宏伟北路 18 号。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周引春 3,515.00 55.65 

2 顺飞投资 510.00 8.08 

3 浦志林 458.00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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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4 腾飞投资 420.00 6.65 

5 顾美娟 285.00 4.51 

6 达晨创投 252.80 4.00 

7 沈持正 230.00 3.64 

8 周锦洪 230.00 3.64 

9 浦四金 176.00 2.79 

10 单亚元 176.00 2.79 

11 浙创创投 63.20 1.00 

合 计 6,316.00 100.00 

根据信永中和为双飞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所出具的相关《审计报

告》和《验资报告》，并经核查相关财务资料，双飞有限整体变更过程中，未涉

及双飞有限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未分配利润折为股份公司股本的情形。   

依据上述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等的规定，双飞有限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不涉及发行人全体七名自然人股东（周引春、浦

志林、顾美娟、沈持正、周锦洪、浦四金、单亚元）的应纳税个人所得，因此，

该等自然人股东均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五）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在历次股权转让中所涉及的纳税义务 

1、周引春涉及历次股权转让的纳税情况如下： 

时间 受让方 行为 定价 
纳税

义务 

是否

缴纳 

2011.6.23
[注]

 

顺飞投资 
周引春将其持有双飞有限的 510.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顺飞投资。 

510.00 万元 

平价转让 
无 -- 

腾飞投资 
周引春将其持有双飞有限的 355.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腾飞投资。 

355.00 万元 

平价转让 
无 -- 

2、浦志林涉及历次股权转让的纳税情况如下： 

时间 受让方 行为 定价 
纳税

义务 

是否

缴纳 

2011.6.23
[注]

 腾飞投资 
浦志林将其持有双飞有限的 22.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腾飞投资。 

22.00 万元 

平价转让 
无 -- 

3、顾美娟涉及历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纳税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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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受让方 行为 定价 
纳税

义务 

是否

缴纳 

2000.7 周引春 

顾美娟将其持有的嘉善县无油

润滑轴承厂 4,000 元出资额转

让给周引春。 

4,000 元 

平价转让 
无 -- 

2011.6.23
[注]

 腾飞投资 
顾美娟将其持有双飞有限的 15.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腾飞投资。 

15.00 万元 

平价转让 
无 -- 

4、沈持正涉及历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纳税情况如下： 

时间 受让方 行为 定价 
纳税

义务 

是否

缴纳 

2011.6.23
[注]

 腾飞投资 

沈持正将其持有双飞有限的

10.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腾飞投

资。 

10.00 万元 

平价转让 
无 -- 

5、周锦洪涉及历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纳税情况如下： 

时间 受让方 行为 定价 
纳税

义务 

是否

缴纳 

2011.6.23
[注]

 腾飞投资 

周锦洪将其持有双飞有限的

10.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腾飞投

资。 

10.00 万元 

平价转让 
无 -- 

6、浦四金涉及历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纳税情况如下： 

时间 受让方 行为 定价 
纳税

义务 

是否

缴纳 

2003.10.29 浦志林 
浦四金将其持有双飞有限的 0.6万

元出资额转让给浦志林。 

0.6 万元 

平价转让 
无 -- 

2011.6.23
[注]

 腾飞投资 
浦四金将其持有双飞有限的 4.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腾飞投资。 

4.00 万元 

平价转让 
无 -- 

7、单亚元涉及历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纳税情况如下： 

时间 受让方 行为 定价 
纳税

义务 

是否

缴纳 

2011.6.23
[注]

 腾飞投资 
单亚元将其持有双飞有限的 4.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腾飞投资。 

4.00 万元 

平价转让 
无 -- 

[注] 股权激励的具体过程详见本确认意见之“（三）有限公司阶段”之“9、2008 年 3 月，股

权激励及委托持股”以及“（三）有限公司阶段”之“2011年 5 月，委托持股的规范清理”。 

（正文结束，下接确认意见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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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上述关于公司股本形成及其变化

情况的说明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周引春                顾美娟               浦志林 

 

                                                         

   沈持正                单亚元               傅忠红 

 

                                                         

   廖帮明                王雪梅               王爱华 

 

全体监事： 

 

                                                         

   山学琼                顾新强               袁翔飞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胡志刚                浦四金             薛良安（LIANG XUE） 

 

 

浙江双飞无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